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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982 學期各學系教師輸入成績預警課程統計(學士班) 

學 

系 

商 

船 

系 

航 

管 

系 

輪 

機 

系 

運 

輸 

系 

食 

科 

系 

養 

殖 

系 

生 

科 

系 

環 

漁 

系 

環 

資 

系 

系 

工 

系 

河 

工 

系 

機 

械 

系 

電 

機 

系 

資 

工 

系 

通 

訊 

系 

總 

開 

課 

數 

82 43 38 46 60 43 10 34 20 35 43 47 43 38 12 

未 

進 

行 

課 

程 

數 

25 13 17 6 25 15 5 6 0 6 0 7 22 0 0 

執 

行 

率 

69.5% 69.8% 55.2% 86.9% 58.3% 65.1% 50% 82.3% 100% 82.8% 100% 85.1% 48.8% 100% 100% 

學分二分

一以上被

預警之學

生數 

6 5 2 8 1 2 1 3 7 17 3 30 9 27 18 

 

註冊課務組製表   至 99 年 05 月 17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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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982 學期各學系教師輸入成績預警課程統計(碩士班)-1 

學 

系 

商 

船 

系 

航 

管 

系 

輪 

機 

系 

運 

輸 

系 

食 

科 

系 

養 

殖 

系 

海 

生 

所 

生 

技 

所 

環 

漁 

系 

環 

資 

系 

應 

地 

所 

海 

資 

所 

環 

態 

所 

總 

開 

課 

數 

12 15 7 6 20 17 10 10 12 4 6 16 10 

未 

進 

行 

課 

程 

數 

6 6 3 2 11 11 8 6 2 3 4 4 10 

執 

行 

率 

50% 60% 57.1% 66.7% 45% 35.3% 20% 40% 83.3% 25% 33.3% 75% 0% 

學分二分一以上

被預警之學生數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註冊課務組製表   至 99 年 05 月 17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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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982 學期各學系教師輸入成績預警課程統計(碩士班)-2 

學 

系 

系 

工 

系 

河 

工 

系 

機 

械 

系 

材 

料 

所 

電 

機 

系 

資 

工 

系 

通 

訊 

系 

光 

電 

所 

海 

法 

所 

經 

濟 

所 

教 

研 

所 

海 

文 

所 

應 

英 

所 

總 

開 

課 

數 

9 19 19 5 11 13 16 6 14 10 12 3 3 

未 

進 

行 

課 

程 

數 

5 15 7 5 7 4 3 1 14 9 6 1 3 

執 

行 

率 

44.4% 21.1% 63.2% 0% 36.4% 69.2% 81.3% 83.3% 0% 10% 50% 66.7 0% 

學分二分一以上

被預警之學生數
0 0 0 0 0 0 0 5 0 0 0 0 0 

 

註冊課務組製表   至 99 年 05 月 17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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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982 學期各學系教師輸入成績預警課程統計(博士班) 

學 

系 

航 

管 

系 

輪 

機 

系 

食 

科 

系 

養 

殖 

系 

海 

生 

所 

生 

技 

所 

環 

漁 

系 

環 

資 

系 

應 

地 

所 

系 

工 

系 

河 

工 

系 

材 

料 

所 

電 

機 

系 

資 

工 

系 

光 

電 

所 

海 

法 

所 

總 

開 

課 

數 

6 5 13 9 7 7 6 8 3 3 1 17 23 3 3 8 

未 

進 

行 

課 

程 

數 

1 3 9 7 6 7 5 3 3 2 1 14 18 2 1 8 

執 

行 

   率(%) 

83.3 40 30.8 22.2 14.3 0 16.7 62.5 0 33.3 0 17.7 21.7 33.3 66.7 0 

學分二分

一以上被

預警之學

生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註冊課務組製表   至 99 年 05 月 17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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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99 學年度研究所博士班招生考試各系所報名人數及預估錄取率統計表 

招生數 報名人數 
系所 組別 選考科目 

甄試 逕修讀 一般生 在職生 小計 一般生 在職生 小計
錄取率 

航運管理學系        6 無 6 15 無 15 40.00% 
輪機工程學系        3 無 3 3 無 3 100.00% 

(一般生)   3 1 4 無 5 無 食品科學系 
(在職生)      無 3 

11 
無 3 

8 87.50% 

水產養殖學系        6 無 6 2 無 2 300.00% 
(一般生)      4 無 3 無 海洋生物研究所 
(在職生)      無 2 

6 
無 0 

3 200.00% 

(一般生)   2 3 5 無 8 無 生物科技研究所 
(在職生)      無 1 

11 
無 0 

8 75.00% 

甲組      5 無 7 無 
乙組      1 無 1 無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丙組      1 無 

7 
1 無 

9 77.78% 

海洋環境資訊系        2 2 4 1 0 1 400.00%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2 1 3 3 0 3 100.00%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2 1 3 3 0 3 100.00% 

運輸規劃綜論    1 無 1 無 
大地工程組 

大地工程綜論    1 無 3 無 
結構力學綜論    無 2 無 

結構工程組 
結構材料綜論    

3 
無 5 無 

海洋工程組      3 無 4 無 

河海工程學系 

水資源與環境工程組      2 無 

10 

1 無 

16 62.50% 

金屬材料組    1 3 無 11 無 材料工程研究所 
營建材料組      2 無 

6 
4 無 

15 33.33%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3 無 3 6 無 6 50.00% 
系統組    1 3 無 2 無 
固態電子組    1 1 無 2 無 
電波組      1 無 0 無 

電機工程學系 

資訊科技組    1 1 無 

9 

1 無 

5 120.00% 

資訊工程學系     3   3 無 6 1 無 1 200.00% 
光電研究所      1 2 無 3 3 無 3 66.67% 
海洋法律研究所        3 無 3 5 無 5 60.00% 
    合計 8 9 73 10 100 103 3 106 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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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97-99 學年度各系所博士班招生考試報名人數及錄取率統計表 

97 學年度 98 學年度 99 學年度 
 

系 所 
招生名額 報名人數 錄取率 招生名額 報名人數 錄取率 

預定 

招生名額 
報名人數 

預定 

錄取率 

航管系 6 9 66.67% 6 16 37.50% 6 15 40.00% 

輪機系 3 8 37.50% 2 2 100.00% 3 3 100.00% 

食科系 8 9 88.89% 6 7 85.71% 7 8 87.50% 

養殖系 6 9 66.67% 6 12 50.00% 6 2 300.00% 

海生所 3 3 100.00% 3 3 100.00% 6 3 200.00% 

生技所 4 5 80.00% 5 11 45.45% 6 8 75.00% 

環漁系 4 5 80.00% 7 8 87.50% 7 9 77.78% 

環資系 2 4 50.00% 3 4 75.00% 4 1 400.00% 

應地所 2 3 66.67% 2 2 100.00% 3 3 100.00% 

系工系 1 1 100.00% 3 7 36.00% 3 3 100.00% 

河工系 7 8 87.50% 9 10 90.00% 10 16 62.50% 

材料所 4 5 80.00% 3 5 60.00% 5 15 33.33% 

機械系 1 1 100.00% 3 4 75.00% 3 6 50.00% 

電機系 5 16 31.25% 6 17 35.29% 6 5 120.00% 

資工系 2 5 40.00% 2 4 50.00% 2 1 200.00% 

光電所 1 1 100.00% 2 3 66.67% 2 3 66.67% 

海法所 3 9 33.33% 3 6 50.00% 3 5 60.00% 

總  計 62 101 61.39% 71 121 58.68% 82 106 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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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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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九十九學年度大學繁星計畫招生 

錄取生就讀意願統計表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校系代碼 校系名稱 錄取

人數

放棄入

學人數

確定入

學人數
放棄率

錄取 

人數 

放棄入 

學人數 

確定入

學人數
放棄率

02101 航運管理學系 2 0 2 0.00% 0 0 0 0.00% 

02102 商船學系 10 1 9 10.00% 0 0 0 0.00% 

02103 輪機工程學系(能源應用組) 4 1 3 25.00% 0 0 0 0.00% 

02104 輪機工程學系(動力工程組) 3 0 3 0.00% 0 0 0 0.00% 

02105 運輸科學系 6 2 4 33.33% 0 0 0 0.00% 

02106 海洋環境資訊系 2 0 2 0.00% 0 0 0 0.00% 

02107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6 1 5 16.67% 0 0 0 0.00% 

02108 河海工程學系 11 1 10 9.09% 0 0 0 0.00% 

02109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4 0 4 0.00% 0 0 0 0.00% 

02110 電機工程學系 2 0 2 0.00% 0 0 0 0.00% 

02111 資訊工程學系 1 0 1 0.00% 0 0 0 0.00% 

02112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5 0 5 0.00% 0 0 0 0.00% 

02113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2 0 2 0.00% 0 0 0 0.00% 

02114 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 2 0 2 0.00% 0 0 0 0.00% 

02115 水產養殖學系 4 0 4 0.00% 0 0 0 0.00% 

02116 生命科學系 2 0 2 0.00% 0 0 0 0.00% 

02117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5 1 4 20.00% 0 0 0 0.00% 

合計 71 7 64 9.86% 0 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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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進修學士班期中預警統計表（990511） 

系別(以開課單位) 預警與否 必修 選修 通識/外語 總計 執行率(%) 

未預警開課數 8 7 0 15 
0401 航運管理學系進修學

士班 
已預警開課數 7 4 0 11 

42.31 

未預警開課數 9 5 0 14 
0402 食品科學系進修學士

班 
已預警開課數 3 3 0 6 

30 

未預警開課數 12 7 0 19 
0404 海洋資源管理學系進

修學士班 
已預警開課數 4 0 1 5 

20.83 

未預警開課數 0 0 1 1 
0409 通識教育中心(進) 

已預警開課數 4 0 0 4 

80 

未預警開課數 5 4 0 9 
040B 資訊管理學系進修學

士班 
已預警開課數 3 2 0 5 

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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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碩士在職專班期中預警統計表（990511） 

系別(以開課單位) 預警與否 必修 選修 通識/外語 總計 執行率(%)

未預警開課數 2 1 0 3 
0442 食品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已預警開課數 3 3 0 6 
66.67 

未預警開課數 0 4 0 4 0443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已預警開課數 1 0 0 1 
20 

未預警開課數 0 7 0 7 0445 河海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已預警開課數 1 2 0 3 
30 

未預警開課數 0 16 0 16 0446 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已預警開課數 1 0 0 1 
5.88 

未預警開課數 0 2 0 2 0447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已預警開課數 3 4 0 7 
77.78 

未預警開課數 0 2 0 2 
044A 商船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已預警開課數 3 7 0 10 
83.33 

未預警開課數 1 3 0 4 044E 海洋環境資訊系碩士在職

專班 已預警開課數 1 4 0 5 
55.56 

未預警開課數 0 3 0 3 
044F 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已預警開課數 2 2 0 4 
57.14 

未預警開課數 0 5 0 5 044G 航運管理學系國際物流管

理碩士在職專班 已預警開課數 2 2 0 4 
44.44 

未預警開課數 0 1 0 1 044I 航運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航運管理組 已預警開課數 2 5 0 7 
87.5 

未預警開課數 0 1 0 1 044J 航運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企業管理組 已預警開課數 2 5 0 7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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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碩士學位班期中預警統計表（990511） 

系別(以開課單位) 預警與否 必修 選修 通識/外語 總計 執行率(%)

未預警開課數 0 2 0 2 
044M 教育研究所教師在職進修

「海洋教育碩士學位班」 
已預警開課數 1 4 0 5 

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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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海洋大學 進修推廣組非學分班 開課意願調查表 

 

教授您好，進修推廣組非學分班即將開課，謹邀教授們一同共襄盛舉！ 

非學分班係指不授予學分數之進修課程，受課學員更是來自四面八方，無

論是本校學生、同仁、社會人士等，皆可參與課程，本組配合學校政策推動非

學分班開設，敬邀各位教授參與協助開課；開設非學分班課程，以配合各位教

授之時間為原則，您可自行安排授課項目、期程、時間、課程內容等資訊，亦

可與業師合作，共同開設多元化課題。 

日前已於 3 月中旬進行第一次調查，但並未獲得多數回應，本次課程預計

於 99 年 7 月份開始授課，我們熱烈歡迎教授們能一同參與國民終身學習活動推

動之行列；由於學員多數來自產業界，您亦可藉由此次經驗交流的機會，更了

解產業界的脈動，再次提升教學能量。 

我們誠摯的邀請您一同參與我們的行列，若您對本調查有任何疑慮，敬請

致電進修推廣組，我們將為您做進一步的解釋。 

敬祝  順安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行政助理 

黃思雯 02-2462219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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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意願調查表 

教 師 身 分 別 □本校專任教師  □本校兼任教師  □本校退休教師  □其他______________ 

姓 名  電話  (O)                (Mobile) 

E - m a i l  

具 有 興 趣 開 課 □是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偏 好 課 程 總 時 數 

( 可 複 選 ) 
□6 小時 □12 小時 □18 小時 □24 小時 □36 小時 □其他 ___小時

每週授課時數/週 _______小時/週，每週上課次數______次(每週一次則免填) 

預 計 開 課 日 期  

預 計 開 課 名 稱 1.                                2. 

偏 好 開 課 時 段 
□09:00~12:00      □13:00~17:00      □18:00~21:00 

小提醒：由於學員多為社會人士，安排在晚上會有較多人選課喔! 

□專業類 □休閒類 偏 好 開 課 內 容 

( 可 複 選 ) □親自授課 □與業師結合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學 員 資 格 限 制 □不限 □其他________________ 

預 計 學 習 成 效 

 

 

 

 

教 學 內 容 簡 介 

 

 

 

 

教 學 方 式  

視 聽 設 備 需 求 
 

備 註 

(含注意事項及上課裝備、用具等)   材料費:         元(含材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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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本表請課程規劃依可自行增減) 

 時數 主題 教學內容與進度 備註 

第 01 次 
    

第 02 次 
    

第 03 次 
    

第 04 次 
    

第 05 次 
    

第 06 次 
    

第 07 次 
    

第 08 次 
    

第 09 次 
    

第 10 次 
    

第 11 次 
    

第 12 次 
    

第 13 次 
    

第 14 次 
    

第 15 次 
    

第 16 次 
    

第 17 次 
    

第 18 次 
    

 

本資訊回執方式：請於 5/24 前將紙本回傳至教務處進修推廣組或寄發電子檔回傳至

samooni@mail.ntou.edu.tw，謝謝。(擇一回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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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碩士在職專班針對學雜費暨學分費調整案 

系所 學生 反應內容 處理情形 
航運管理學系航運管

理組 

陳奕澄 敬啟者： 

學費調整，無可厚非。然說

帖所陳，非無可議。 

1、 週末清潔費支出逐年提

高：吾等在職進修班學生，

於週末上課，教室紙屑、灰

塵滿地、廁所髒亂，致在職

生於學期中代清潔人員打

掃之情形屢見不鮮。試問清

潔費究如何支出？既然學

費調整，煩請清潔人員加強

相關工作！ 

2、 研究生助學金及出國獎

助金：此部分通常見適用於

一般生，在職生何償有此福

利？ 

3、 本校選課辦法，開放一

般生「跨校選課」，禁止在

職生跨校、跨系選修！甚至

修課人數「上限」亦低於一

般生選課人數，致所欲選修

課程屢有障礙！吾等學費

既多出數倍，所開課程又較

一般生為少，權利遠遠少於

一般生，差別待遇可見一

斑！既然需贊助一般生助

同學你好: 

    承上封回函，我們亦向學校承辦研究生助學金及出國獎

助金之單位瞭解相關事宜。依本校研究生工讀助學金申領要

點，其設置目的乃為讓經濟弱勢之研究生能順利完成學業及

鼓勵研究，申請者必須工讀協助學校、系所教學及行政等相

關事務，研究所在職生的確尚未納入補助範圍。 

     另依據本校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為鼓勵學生

參與國際學術交流，協助學生前往國外（含大陸地區）出席

國際會議，其申請資格並未排除在職同學，只要符合下列規

定具本校學籍之研究生均可申請。 

1. 所提之論文已被大會正式接受於大會中發表。 

2. 一篇論文以補助一名研究生為原則，但每一研究室同一會

議以不超過兩名為原則。 

相關法規請參考下列網址 

本校研究生工讀助學金申領要點(網址 

http://academic.ntou.edu.tw/teachcenter/ ) 

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網址

http://research.ntou.edu.tw/R3/regulations/regulations.htm)  

謝謝來函，我們亦會將所提寶貴意見反映給校內業管單位。 



 - 38 - 

 

學金及出國獎學金，敬請開

放跨校、跨系選課之限制！

海洋環境資訊系 黃彥勛 你好 錢增加 但是教室座

椅 還有設備都沒改進 在

值班應該享受最好的設備 

我們都是平常在外上班回

學校進修ㄉ 為何上課的座

椅跟換竟如此差 我認為調

整之前 應該先為在值班的

學生謀一下上課舒服的福

利 坐一整天 座位還這麼

硬 又小  請三思 

謝謝來函,你所反映的情事已轉知海洋環境資訊系系辦參酌,

教務處亦會進一步瞭解問題癥結所在,以期圓滿解決 

航運管理學系航運管

理組 

葛仁友 To whom it may concern: 

Why we have not received any 

“說帖＂? Is this a kind of 

discrimination? 

R. Y. Guer 

因本校統一由學校信箱寄出,若未經常使用,信箱可能收不到

信,另寄附件參閱 

航運管理學系航運管

理組 

陳奕澄 敬啟者： 

來信所提到「 承上封回

函，我們亦向學校承辦研究

生助學金及出國獎助金之

單位瞭解相關事宜」云云，

可見本件「說帖」發布前，

「尚未」向獎助單位瞭解相

關事宜。尚未瞭解隨，即作

為調整學費的理由，為吾等

所不能接受。 

未事先通知在職生，舉行的

公聽會，欠缺程序正義。是

不是要給我們一個正式交

1. 本校公聽會公告於本校首頁,請參閱附件。 

2. 碩專班與日間學制之興學理念不同，開課方向也會有所差

異。國內各校在經營碩士在職專班時，都希望同學能修習報

考班別之課程。領取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的學位證書，所修課

程若大部分為其他外校所開，似不合常理。你與班上同學都

是修習管理專長，又身居企業主管職位，豈會讓自己的行銷

通路販售競爭者之產品？果真如此，豈不怪哉！尤其同學在

校短短兩年，上課時間亦不多，修課理應以所報班別之專業

為先。若對系上所排課程有所建議，相信系所主管應會樂意

與同學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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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敬啟者： 

 一、-->所謂「聽證程序」，

必事先通知或公告，方符合

程序正義（請參附註）。想

請教的是，本次 5 月 31 日

前舉行之公聽會，是否事先

通知在職專班學生？若有

通知，請賜告來源及出處？

若未通知，煩請學校再次召

開說明會，謝謝！ 

二、-->另外，本校選課辦法

乃由校務會議制訂，諒與系

務無涉，乃將此信副知校

長，併此敘明。 

 附註： 

行政程序法第 55 條：「行

政機關舉行聽證前，應以書

面記載下列事項，並通知當

事人及其他已知之利害關

係人，必要時並公告之︰ 

一、聽證之事由與依據。 

二、當事人之姓名或名稱及

其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

所。 

三、聽證之期日及場所。 

四、聽證之主要程序。 

五、當事人得選任代理人。

六、當事人依第六十一條所

得享有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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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擬進行預備程序者，預

備聽證之期日及場所。 

八、缺席聽證之處理。 

九、聽證之機關。 

依法規之規定，舉行聽證應

預先公告者，行政機關應將

前項所列各款事項，登載於

政府公報或以其他適當方

法公告之。 

聽證期日及場所之決定，應

視事件之性質，預留相當期

間，便利當事人或其代理人

參與。」 

航運管理學系航運管

理組 

賴建勛 1. 請問學校要調整學費,有

多少用於碩專班?誠如同學

所述周末上課教室與廁所

髒亂不堪,  

    到校上課第一件事竟

是打掃教室. 

2. 周末水電支出升高,應先

釐清用量狀況,都是碩專班

用的? 

3. 研究生助學金要控制吧?

總不能靠調整碩專費用來

補貼. 

4. 碩專已繳全額費用,大家

的負擔的很重.不要讓碩專

同學感覺只有義務,沒權利. 

1.貴班已提出類似環境清潔之意見,已轉系辦知悉。 

2.日間學制碩、博士班學雜費及學分費亦有擬定略高於碩士在

職專班調幅之議案，微增之費用乃是統合運用。 

3.經聯繫研究生助學金及出國獎助金之單位瞭解相關事宜。依

本校研究生工讀助學金申領要點，其設置目的乃為讓經濟弱

勢之研究生能順利完成學業及鼓勵研究，申請者必須工讀協

助學校、系所教學及 

行政等相關事務，研究所在職生的確尚未納入補助範圍。 

     另依據本校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為鼓勵學生

參與國際學術交流，協助學生前往國外（含大陸地區）出席

國際會議，其申請資格並未排除在職同學，只要符合下列規

定具本校學籍之研 

 究生均可申請。所提之論文已被大會正式接受於大會中發

表。 

  一篇論文以補助一名研究生為原則，但每一研究室同一會

議以不超過兩名為原則。 

  相關法規請參考下列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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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研究生工讀助學金申領要點(網址 

http://academic.ntou.edu.tw/teachcenter/ ) 

  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網址

http://research.ntou.edu.tw/R3/regulations/regulations.htm)  

  謝謝來函，我們亦會將所提寶貴意見反映給校內業管單位。 

航運管理學系航運管

理組 

葛仁友 Dear Ms. Wang : 

Well received your quick 

response with thanks. 

However, regret the 

explanation and whole 

procedure seems unable to 

convince our consent. May I 

have your guidance to whom I 

shall give my appeal and 

complaints? 

Regards 

R. Y. Guer 

同學你好: 

        航運管理學系航運管理組 1 年 A 班同學,已提供很多

寶貴意見,若仍有其他寶貴意見,可先寄給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由本組彙整,再呈核上級主管,謝謝你的寶貴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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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碩士班學位修讀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

商船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

學院商船學系碩士班學位修讀

辦法 

修正法規名稱 

第一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

關規定訂定之。 

  

一、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

理學院商船學系(以下簡稱

本系)為提昇學生學術研究

水準，特訂定本系碩士班學

位修讀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註）校方規定 

 

文字修正 

第 二 條 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

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

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

辦理。 

 增列條文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商船學系（以下

簡稱本系）碩士班甄試或

考試入學錄取者，得進入

本學系碩士班攻讀碩士

學位。 

 增列條文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 四 條 研究生修業年限為一年至

四年，在職生得延長一

年。 

 增列條文 

第 五 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規定

如下： 

畢業最低學分數為三十

一學分。於修業年限內，

應修畢必修十學分（專題

討論四學分及畢業論文

六學分）；選修不得少於

二十一學分，其中選修外

系碩士班課程至多六學

分為限。 

二、碩士班學生除專題討論(必

修)四學分以及畢業論文六

學分外，選修學分不得少於

二十一學分。 

三、碩士班學生選修外系碩士班

課程最多承認六學分。 

 

文字修正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 六 條  研究生於入學後，須在一

年級下學期五月底前繳

交「指導教師同意書」。 

四、碩士班學生必須在一年級下

學期五月底前繳交論文指

導教師同意書。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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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師

最多二位，且至少有一位

為本系專任教師；若有非

本系專任教師擔任共同

指導者，除須經本系指導

專任教師同意外，尚須經

本系碩士班委員會議通

過；每位專任教師指導每

屆研究生最多以二名為

限，如共同指導者，仍採

計為指導研究生一名。 

五、每位學生之碩士論文指導教

師最多二位，且至少有一位

為本系專任教師。 

六、碩士班學生若要找非本系專

任教師擔任論文共同指

導，除須經本系指導教師同

意外，尚須經本系碩士班會

議討論通過。 

七、每位專任教師指導每屆碩士

班學生最多以二名為限，如

共同指導者，仍採計為指導

研究生一名。 

原說明併列於同條文 

第  八  條   研 究 生 指 導 教 師 之 變

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

教師同意後，送交系辦公

室核辦。 

 增列條文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 九 條  研究生符合下列規定

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 、 修 畢 本 系 規 定 之

必 、 選 修 科 目 及

學 分 數 。  

二 、 應 取 得 TOEIC 英

文 測 驗 500 分 (含 ) 

以 上 之 成 績 證

明 、 TOEFL( 電 腦

型 態 )130 分 ( 含 )

以 上 、 全 民 英 檢

中 級 初 試 及 格 或

同 等 級 英 文 檢 測

標 準 (參 考 教 育 部

英 語 檢 測 標 準 對

照 表 )等 之 其 中 一

項 成 績 證 明 。  

三 、 若 申 請 學 位 考 試

前 ， 仍 未 能 提 出

上 述 任 何 英 檢 通

過 證 明 者 ， 得 以

選 修 本 校 外 語 中

心 「 進 階 英 文 」

課 程 兩 學 分 且 修

習 成 績 須 達 70 分

以 上 ， 方 可 代 替

上 述 提 及 的 任 何

八、 碩士班學生符合下列規定

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1、修畢本系規定之必、選修

科目及學分數。 

2、應取得 TOEIC 英文測驗

500 分(含)以上之成績證

明 、 TOEFL( 電 腦 型

態)130 分(含)以上、全民

英檢中級初試及格或同

等級英文檢測標準(參考

教育部英語檢測標準對

照表)等之其中一項成績

證明。 

3、若申請學位考試前，仍未

能提出上述任何英檢通

過證明者，得以選修本

校外語中心「進階英文」

課程兩學分且修習成績

須達 70 分以上，方可代

替上述提及的任何英檢

通過證明。 

4、碩士班學生於 學 位 考 試

前，須 至 少 發 表 (或 已

被 接 受 )一 篇 與 學 位

論 文 題 目 相 關 並 具

有 審 查 機 制 之 國

內、 外 期 刊 或 學 術 研

討 會 論 文； 並 經 指 導

條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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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檢 通 過 證 明 。  

四 、 研 究 生 於 學 位 考

試 前 ， 須 至 少 發

表 ( 或 已 被 接 受 )

一 篇 與 學 位 論 文

題 目 相 關 並 具 有

審 查 機 制 之 國

內 、 外 期 刊 或 學

術 研 討 會 論 文 ；

並 經 指 導 教 師 認

可 同 意 者 ， 始 得

申 請 參 加 學 位 考

試 。  

教 師 認 可 同 意 者 ， 始

得 申 請 參 加 學 位 考

試 。  

 

第 十 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

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並

須繳交獲得指導教師同

意之論文考試申請書乙

式二份及學位考試論文

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

等文件至系辦公室，以彙

辦後續事宜。 

九、碩士論文經指導教師同意認

可後，並繳交指導教師同

意書，始得於學校規定時

間內申請學位考試，並由

系主任及指導教師安排口

試時間。 

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為三

至五位，且三分之一以上

必須為校外委員。考試委

員由指導教師推薦，若考

試委員資格認定有疑義

者（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

考 試 細 則 第 六 條 第 三

項），則尚須經本系碩士

班委員會通過。所有委員

報請校長聘任之。 

十、碩士學位論文審查委員為三

至五位，且三分之一以上

必須為校外委員。 

（註）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

第六條第三項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

生所提論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

報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列資

格之一：（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

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三）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者。（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

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前款第

三目、第四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

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修完所需學分並通過論

文口試且完成「國立臺灣

海洋大學博、碩士班章

程」所規定之事項，始得

授予碩士學位。 

十一、修完所需學分並通過論文

口試且完成「國立臺灣

海洋大學博、碩士班章

程」所規定之事項，始

得授予碩士學位。 

（註）「國立台灣海洋大學博､碩士

章程」第十二條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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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

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

再經指導教師或論文考

試委員認可同意後，送繳

一本平裝論文至系辦公

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

處；二本平裝論文至本校

圖書館。論文格式悉依本

校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

理。 

 增列條文 

第十四條  須於國家圖書館博碩士

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

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

並 經 系 辦 公 室 查 核 符

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增列條文 

第六章 附則 

第十五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

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

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學

系學術發展之需要，經碩

士班委員會議決議後，得

變更之。 

十二、如有特殊情形，經本系碩

士班會議通過者，則不

受本辦法之限制。 

文字修正 

第十六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發布施行。 

十三、本辦法經本系碩士班會議

通過後施行。 

（註）校方規定 

修正送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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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碩士班學位修讀辦法 

民國九十二年十月十六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五年十月五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七年五月八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八年三月十一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八年七月二十四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昇學生學術研究水準，

特訂定本系碩士班學位修讀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碩士班學生除專題討論(必修)四學分以及畢業論文六學分外，選修學分不得少於二十二

學分。 

三、 碩士班學生選修外系碩士班課程最多承認六學分。 

四、 碩士班學生必須在一年級下學期五月底前繳交論文指導教師同意書。 

五、 每位學生之碩士論文指導教師最多二位，且至少有一位為本系專任教師。 

六、 碩士班學生若要找非本系專任教師擔任論文共同指導，除須經本系指導教師同意外，尚

須經本系碩士班會議討論通過。 

七、 每位專任教師指導每屆碩士班學生最多以二名為限，如共同指導者，仍採計為指導研究

生一名。 

八、 碩士班學生符合下列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1、 修畢本系規定之必、選修科目及學分數。 

2、 應取得 TOEIC 英文測驗 500 分(含)以上之成績證明、TOEFL(電腦型態)130 分(含)以上、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及格或同等級英文檢測標準(參考教育部英語檢測標準對照表)等之

其中一項成績證明。 

3、若申請學位考試前，仍未能提出上述任何英檢通過證明者，得以選修本校外語中心「進

階英文」課程兩學分且修習成績須達 70 分以上，方可代替上述提及的任何英檢通過

證明。 

4、碩士班學生於學位考試前，須至少發表(或已被接受)一篇與學位論文題目相關並具有

審查機制之國內、外期刊或學術研討會論文；並經指導教師認可同意者，始得申請參

加學位考試。 

九、 碩士論文經指導教師同意認可後，並繳交指導教師同意書，始得於學校規定時間內申請

學位考試，並由系主任及指導教師安排口試時間。 

十、 碩士學位論文審查委員為三至五位，且三分之一以上必須為校外委員。 

十一、 修完所需學分並通過論文口試且完成「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博、碩士班章程」所規定之

事項，始得授予碩士學位。 

十二、 如有特殊情形，經本系碩士班會議通過者，則不受本辦法之限制。 

十三、 本辦法經本系碩士班會議通過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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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民國九十二年十月十六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五年十月五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七年五月八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八年三月十一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八年七月二十四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19 日商船學系碩士班會議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7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三條  凡經本校商船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碩士班甄試或考試入學錄取者，得進入本學系

碩士班攻讀碩士學位。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研究生修業年限為一年至四年，在職生得延長一年。 

第五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規定如下： 

畢業最低學分數為三十一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十學分（專題討論四學

分及畢業論文六學分）；選修不得少於二十一學分，其中選修外系碩士班課程至多六

學分為限。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六條  研究生於入學後，須在一年級下學期五月底前繳交「指導教師同意書」。 

第七條  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師最多二位，且至少有一位為本系專任教師；若有非本系專任

教師擔任共同指導者，除須經本系指導專任教師同意外，尚須經本系碩士班委員會

議通過；每位專任教師指導每屆研究生最多以二名為限，如共同指導者，仍採計為

指導研究生一名。 

第八條  研究生指導教師之變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師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九條  研究生符合下列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 、 修 畢 本 系 規 定 之 必 、 選 修 科 目 及 學 分 數 。  

二 、 應 取 得 TOEIC 英 文 測 驗 500 分 (含 ) 以 上 之 成 績 證 明 、 TOEFL(電 腦

型 態 )130 分 (含 )以 上 、 全 民 英 檢 中 級 初 試 及 格 或 同 等 級 英 文 檢 測 標

準 (參 考 教 育 部 英 語 檢 測 標 準 對 照 表 )等 之 其 中 一 項 成 績 證 明 。  

三、若申請學位考試前，仍未能提出上述任何英檢通過證明者，得以選修本校外語

中心「進階英文」課程兩學分且修習成績須達 70 分以上，方可代替上述提及

的任何英檢通過證明。 

四、研究生於學位考試前，須至少發表(或已被接受)一篇與學位論文題目相關並具

有審查機制之國內、外期刊或學術研討會論文；並經指導教師認可同意者，始

得申請參加學位考試。 

第十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並須繳交獲得指導教師同意之論文考

試申請書乙式二份及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等文件至系辦公室，以彙

辦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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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為三至五位，且三分之一以上必須為校外委員。考試委員由指

導教師推薦，若考試委員資格認定有疑義者（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第六

條第三項），則尚須經本系碩士班委員會通過。所有委員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十二條  修完所需學分並通過論文口試且完成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博、碩士班章程所規定之

事項，始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再經指導教師或論文考試委員

認可同意後，送繳一本平裝論文至系辦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論文格式悉依本校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四條  須於國家圖書館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並經系辦

公室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十五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學系學術發

展之需要，經碩士班委員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六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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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位修讀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 

商船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

規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

院商船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位修

讀辦法 

修正法規名稱 

第一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

相關規定訂定之。 

一、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

理學院商船學系(以下簡稱本

系)為提昇學生學術研究水

準，特訂定本系碩士在職專

班學位修讀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註）校方規定 

文字修正 

第 二 條  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

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

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

辦理。 

 增列條文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商船學系（以下

簡稱本系）碩士在職專班

考試入學錄取者，得進入

本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攻

讀碩士學位。 

 增列條文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 四 條  研究生修業年限為一年

至五年。 

 增列條文 

第 五 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規

定如下： 

畢業最低學分數為四十

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

修畢必修六學分（畢業論

文）；選修不得少於三十

四學分，其中選修外系碩

士班課程至多六學分為

限。 

二、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除畢業論

文六學分外，選修學分不得

少於三十四學分。 

三、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選修外系

碩士班課程最多承認六學分。

文字修正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 六 條  研究生於入學後，須在一

年級下學期五月底前繳

四、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必須在一

年級下學期五月底前繳交論

文指導教師同意書。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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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指導教師同意書」。 

第 七 條  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師

最多二位，且至少有一位

為本系專任教師；若有非

本系專任教師擔任共同

指導者，除須經本系指導

專任教師同意外，尚須經

本系碩士班委員會議通

過；每位專任教師指導每

屆研究生最多以四名為

限，如共同指導者，仍採

計為指導研究生一名。 

五、每位學生之碩士論文指導教

師最多二位，且至少有一位為

本系專任教師。 

六、碩士在職專班學生若要找非

本系專任教師擔任論文共同

指導，除須經本系指導教師同

意外，尚須經本系碩士班會議

討論通過。 

七、每位專任教師指導每屆碩士

在職專班學生之人數最多以

四位為限，如共同指導者，仍

採計為指導研究生一名。 

原說明併列於同條文 

第 八 條  研究生指導教師之變

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

教師同意後，送交系辦公

室核辦。 

 增列條文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 九 條  研究生符合下列規定

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

試： 

一 、 修 畢 本 系 規 定 之

必 、 選 修 科 目 及

學 分 數 。  

二 、 研 究 生 若 要 二 年

提 出 學 位 考 試

者 ， 須 至 少 發 表

( 或 已 被 接 受 ) 一

篇 與 學 位 論 文 題

目 相 關 並 具 有 審

查 機 制 之 國 內 、

外 期 刊 或 學 術 研

討 會 論 文 ； 並 經

指 導 教 師 認 可 同

意 者 ， 始 得 申 請

參 加 學 位 考 試 。  

八、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符合下列

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

試： 

1、修畢本系規定之必、選修

科目及學分數。 

2、碩士在職專班學生若要二

年提出學位考試者，須至

少發表(或已被接受)一

篇與學位論文題目相關

並 具 有 審 查 機 制 之 國

內、外期刊或學術研討會

論文；並經指導教師認可

同意者，始得申請參加學

位考試。 

 

條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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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

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並

須繳交獲得指導教師同

意之論文考試申請書乙

式二份及學位考試論文

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

等文件至系辦公室，以彙

辦後續事宜。 

九、碩士論文經指導教師同意認

可後，並繳交指導教師同意

書，使得於學校規定時間內

申請學位考試，並由系主任

及指導教師安排口試時間。

 

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為三

至五位，且三分之一以上

必須為校外委員。考試委

員由指導教師推薦，若考

試委員資格認定有疑義

者（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

考 試 細 則 第 六 條 第 三

項），則尚須經本系碩士

班委員會通過。所有委員

報請校長聘任之。 

 

 

 

 

十、碩士學位論文審查委員為三

至五位，且三分之一以上必

須為校外委員。 

（註）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第

六條第三項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

所提論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

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列資格之

一：（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二）

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

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三）獲有博

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四）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

業上著有成就者。前款第三目、第四目

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

會議訂定之。 

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修完所需學分並通過論

文口試且完成「國立臺灣

海洋大學博、碩士班章

程」所規定之事項，始得

授予碩士學位。 

十一、修完所需學分並通過論文

口試且完成「國立台灣海洋

大學博､碩士章程」所規定

之事項，始得授予碩士學位。

（註）「國立台灣海洋大學博､碩士章

程」第十二條 

文字修正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

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

再經指導教師或論文考

試委員認可同意後，送繳

一本平裝論文至系辦公

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

處；二本平裝論文至本校

圖書館。論文格式悉依本

 增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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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

理。 

第十四條  須於國家圖書館博碩士

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

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

並 經 系 辦 公 室 查 核 符

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增列條文 

第六章 附則 

第十五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

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

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學

系學術發展之需要，經碩

士班委員會議決議後，得

變更之。 

十二、如有特殊情形，經本系碩

士班會議通過者，則不受本辦

法之限制。 

文字修正 

第十六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發布施行。 

十三、本辦法經本系碩士班會議

通過後施行。 

（註）校方規定 

修正送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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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位修讀辦法 

民國九十一年十月三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三年九月二十四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四年一月十四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五年十月五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七年五月八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八年三月十一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八年七月二十四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一、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昇學生學術研究水準，特

訂定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位修讀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除畢業論文六學分外，選修學分不得少於三十四學分。 

三、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選修外系碩士班課程最多承認六學分。 

四、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必須在一年級下學期五月底前繳交論文指導教師同意書。 

五、每位學生之碩士論文指導教師最多二位，且至少有一位為本系專任教師。 

六、碩士在職專班學生若要找非本系專任教師擔任論文共同指導，除須經本系指導教師同意

外，尚須經本系碩士班會議討論通過。 

七、每位專任教師指導每屆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之人數最多以四位為限，如共同指導者，仍採

計為指導研究生一名。 

八、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符合下列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1、修畢本系規定之必、選修科目及學分數。 

2、碩士在職專班學生若要二年提出學位考試者，須至少發表(或已被接受)一篇與學位論

文題目相關並具有審查機制之國內、外期刊或學術研討會論文；並經指導教師認可同

意者，始得申請參加學位考試。 

九、碩士論文經指導教師同意認可後，並繳交指導教師同意書，使得於學校規定時間內申請

學位考試，並由系主任及指導教師安排口試時間。 

十、碩士學位論文審查委員為三至五位，且三分之一以上必須為校外委員。 

十一、修完所需學分並通過論文口試且完成「國立台灣海洋大學博､碩士章程」所規定之事

項，始得授予碩士學位。 

十二、如有特殊情形，經本系碩士班會議通過者，則不受本辦法之限制。 

十三、本辦法經本系碩士班會議通過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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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民國九十一年十月三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三年九月二十四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四年一月十四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五年十月五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七年五月八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八年三月十一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八年七月二十四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19 日商船學系碩士班會議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7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三條  凡經本校商船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錄取者，得進入本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攻讀碩士學位。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研究生修業年限為一年至五年。 

第五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規定如下： 

畢業最低學分數為四十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六學分（畢業論文）；選修

不得少於三十四學分，其中選修外系碩士班課程至多六學分為限。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六條  研究生於入學後，須在一年級下學期五月底前繳交指導教師同意書。 

第七條  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師最多二位，且至少有一位為本系專任教師；若有非本系專任

教師擔任共同指導者，除須經本系指導專任教師同意外，尚須經本系碩士班委員會

議通過；每位專任教師指導每屆研究生最多以四名為限，如共同指導者，仍採計為

指導研究生一名。 

第八條  研究生指導教師之變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師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九條  研究生符合下列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 、 修 畢 本 系 規 定 之 必 、 選 修 科 目 及 學 分 數 。  

二 、 研 究 生 若 要 二 年 提 出 學 位 考 試 者 ， 須 至 少 發 表 (或 已 被 接 受 )一 篇 與

學 位 論 文 題 目 相 關 並 具 有 審 查 機 制 之 國 內、外 期 刊 或 學 術 研 討 會 論

文 ； 並 經 指 導 教 師 認 可 同 意 者 ， 始 得 申 請 參 加 學 位 考 試 。  

第十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並須繳交獲得指導教師同意之論文考

試申請書乙式二份及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等文件至系辦公室，以彙

辦後續事宜。 

第十一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為三至五位，且三分之一以上必須為校外委員。考試委員由指

導教師推薦，若考試委員資格認定有疑義者（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第六

條第三項），則尚須經本系碩士班委員會通過。所有委員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十二條  修完所需學分並通過論文口試且完成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博、碩士班章程所規定之

事項，始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再經指導教師或論文考試委員

認可同意後，送繳一本平裝論文至系辦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進修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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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論文格式悉依本校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四條  須於國家圖書館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並經系辦

公室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十五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學系學術發

展之需要，經碩士班委員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六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 56 - 

 

附件十三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 

航運管理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草案）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8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7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碩士班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

則辦理。 

第三條      凡參加本校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經錄取者，得進入本系攻讀商學碩士學位。 

第四條      碩士班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與入學考試錄取名額經系招生委員會、本校招生委

員會議通過，送教育部核備後，公告於招生簡章。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五條      碩士班研究生之修課由研究所導師負責輔導，選定指導教授後，則改由指導教 

授負責。 

第六條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不得互選。 

第七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五十一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十五學分、選

修至少二十六學分(選修外系至多六學分)、四次專題討論及畢業論文六學分，未

修畢本系應修畢業學分數前，每學期至少應選一門課，每學期選課上限為十九

學分，各應修科目及學分詳本所各班別課程表。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八條      碩士班研究生必須在一年級下學期之學期考試前一週決定指導教授，並繳交論 

文指導教授確認書（表格向系辦公室領取）。 

第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系之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形， 

如老師出國、及學生興趣專長不符合等主客觀條件限制下，得專案提報系主任 

核可延請非本系專任教授指導，並應另外延請本系專任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 

授共同指導。 

第十條      碩士班研究生關於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 

            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科考試 

第十一條    碩士班研究生若擬參加學科考試，則須在二年級上學期之學期考試週之前第二 

週完成學科考試之申請。 

第十二條    碩士班研究生之學科考試在二年級下學期開學之第三週舉行。 

第十三條    本系碩士班學生申請學科考試資格如下： 

碩士班研究生須於二年級上學期學期考試前已修滿二十四學分。 

第十四條    考試科目，共計三科： 

一、專業必修科目選考兩科，其中至少一科是航業經營管理或港埠經營管理。 

二、選修科目任選一科，但研討課程除外。 

前項考試於二年級下學期開學之第三週舉行，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 

分滿分，不及格者得於修業年限依第十五條規定申請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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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學科考之補考於每學期校方規定學位考試申請前兩週舉行一次，研究生應於考

試兩週前向系提出申請補考。 

第十六條    選考科目得更改一次，但需於學科考試兩週前提出更改申請。 

第五章      學位考試 

第十七條    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之申請時間以及論文考試時間，依據學校行事曆之規定 

行事。而論文考試，則依「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理。 

第十八條    申請碩士學位考試者，除應通過本學科考試外，並且須於碩士論文口試前繳交 

TOEIC 英文測驗六百分以上之成績證明。 

第十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於二年級，仍未通過 TOEIC 英文測驗者（須檢附二年級下學期報 

考 TOEIC 考試成績證明），得以選修相關英文課程六學分且所修課程成績均達

七十分以上之方式代替 TOEIC 英文測驗成績。 

第二十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 

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 

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二十一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論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 

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款第三目、第四目之考試委員，應檢具其最近五年內著作發表、相關學經歷 

及其特殊成就概述，經本學系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其餘各款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提聘之。 

第六章      離校手續 

第二十二條  須繳與本系專任教師之指導教授在國內外學術期刊或研討會之投稿證明。 

第二十三條  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千字）、關鍵

詞、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系主任、系助教查核符實，始可辦理

離校手續。 

第二十四條  至學校網站輸入相關資料後列印離校程序單，依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 

校手續。 

第二十五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 

員）認可。經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後，送繳兩本平裝論文至系辦 

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以及兩本平裝論文至本校圖書館。論文格式悉依

本系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六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細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

展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二十七條  本規則之修（增）定，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 

第二十八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 58 - 

 

附件十三～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 

航運管理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8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7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碩士班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

則辦理。 

第三條      凡參加本校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經錄取者，得進入本系攻讀商學碩士學位。 

第四條      碩士班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與入學考試錄取名額經系招生委員會、本校招生委

員會議通過，送教育部核備後，公告於招生簡章。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五條      碩士班研究生之修課由研究所導師負責輔導，選定指導教授後，則改由指導教 

授負責。 

第六條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不得互選。 

第七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五十一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十五學分、選

修至少二十六學分(選修外系至多六學分)、四次專題討論及畢業論文六學分，未

修畢本系應修畢業學分數前，每學期至少應選一門課，每學期選課上限為十九

學分，各應修科目及學分詳本所各班別課程表。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八條      碩士班研究生必須在一年級下學期之學期考試前一週決定指導教授，並繳交論 

文指導教授確認書（表格向系辦公室領取）。 

第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系之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形， 

如老師出國、及學生興趣專長不符合等主客觀條件限制下，得專案提報系主任 

核可延請非本系專任教授指導，並應另外延請本系專任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 

授共同指導。 

第十條      碩士班研究生關於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 

            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科考試 

第十一條    碩士班研究生若擬參加學科考試，則須在二年級上學期之學期考試週之前第二 

週完成學科考試之申請。 

第十二條    碩士班研究生之學科考試在二年級下學期開學之第三週舉行。 

第十三條    本系碩士班學生申請學科考試資格如下： 

碩士班研究生須於二年級上學期學期考試前已修滿二十四學分。 

第十四條    考試科目，共計三科： 

一、專業必修科目選考兩科，其中至少一科是航業經營管理或港埠經營管理。 

二、選修科目任選一科，但研討課程除外。 

前項考試於二年級下學期開學之第三週舉行，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 

分滿分，不及格者得於修業年限依第十五條規定申請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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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學科考之補考於每學期校方規定學位考試申請前兩週舉行一次，研究生應於考

試兩週前向系提出申請補考。 

第十六條    選考科目得更改一次，但需於學科考試兩週前提出更改申請。 

第五章      學位考試 

第十七條    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之申請時間以及論文考試時間，依據學校行事曆之規定 

行事。而論文考試，則依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理。 

第十八條    申請碩士學位考試者，除應通過本學科考試外，並且須於碩士論文口試前繳交 

TOEIC 英文測驗六百分以上之成績證明。 

第十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於二年級，仍未通過 TOEIC 英文測驗者（須檢附二年級下學期報 

考 TOEIC 考試成績證明），得以選修相關英文課程六學分且所修課程成績均達

七十分以上之方式代替 TOEIC 英文測驗成績。 

第二十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 

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 

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二十一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論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 

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款第三目、第四目之考試委員，應檢具其最近五年內著作發表、相關學經歷 

及其特殊成就概述，經本學系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其餘各款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提聘之。 

第六章      離校手續 

第二十二條  須繳與本系專任教師之指導教授在國內外學術期刊或研討會之投稿證明。 

第二十三條  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千字）、關鍵

詞、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系主任、系助教查核符實，始可辦理

離校手續。 

第二十四條  至學校網站輸入相關資料後列印離校程序單，依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 

校手續。 

第二十五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 

員）認可。經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後，送繳兩本平裝論文至系辦 

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以及兩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系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六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細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

展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二十七條  本規則之修（增）定，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 

第二十八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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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 

航運管理學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草案）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8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7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博士班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

則辦理。 

第三條      博士班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與入學考試錄取名額經系招生委員會、本校招生委

員會議通過，送教育部核備後，公告於招生簡章。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除依本校學則規定辦理休學外，修業年限最少二年。 
第五條      本系九十二學年度以前入學之博士班研究生需依下列二組選修主修課程至少十

二學分，非主修課程(不含共同選修)至少六學分： 
一、海運經營管理組。 

二、空運經營管理組。 

第六條      本系九十九學年度以後入學之博士班研究生，所修課程中，航運及空運與物流

領域至少選修六門，運輸及管理與經濟領域至少選修兩門，研究方法至少選修

二門，專題討論至少選修四次。 

第七條      博士班畢業最低學分數為三十八學分，不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至其他研究所

及外校系所選修學分至多承認畢業學分六學分，其餘不列入畢業學分。 

未修畢本系應修畢業學分數前，每學期至少應選一門課，每學期選課上限為十

三學分。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八條      博士班研究生得於第一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如有特殊情形，未能如          

期選定，得具理由申請延期，並經系主任核可。至遲博士班研究生應於第二學

年結束前提出，逾期則不得提出。 

博士班研究生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即可至系辦公室領取教授指導同意書乙式一

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簽名後送回系辦公室彙辦備查，並經系主任核可。 

第九條      博士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僅限於本系之專任教授或副教授，但有特殊

情形，如老師出國、及學生興趣專長不符合等主客觀條件限制下，得專案提報

系主任核可延請非本系專任教授指導，並應另外延請本系專任教授或副教授共

同指導。 

第十條      博士班研究生關於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

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一條 資格考筆試 

一、本系九十二學年度以前入學之博士班研究生通過下列資格考筆試之後，方

可申請博士資格考口試。 

(一)基本課程部分： 

1.統計方法與資料分析（必考）。 

2.除上述科目外，由研究生之指導教授依其修業科目及論文題目決定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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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科部分：主修、非主修、共同科目各一門 

博士班研究生得於其修業第二年度下學期申請前項之基本課程考試，但需修完 

規定之基本課程三十八學分以上(主修課程至少選十二學分,非主修課程(不含 

共同選修課程)至少六學分)方得申請學科考試。 

二、本系九十三學年度以後入學之博士班研究生，由研究生之指導教授指定與

其博士論文有關，選擇六門該生已修課之科目為該生之資格考筆試科目，通過

資格考筆試之後，方可申請博士資格考口試： 

本條所定之資格考筆試於每學期之期中考試週舉辦一次。博士班研究生得於開 

學後三週內向本系提出申請。各科考核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 

不及格之科目得於修業年限內申請補考，但學科考試不及格科目之補考以一次 

為限，補考仍未通過者應令退學。 

第十二條 資格考口試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具備下列資格者，得向系主任申請博士資格考口試 

一、通過第十一條之資格考筆試； 

二、學術期刊發表符合下列之一： 

(一)九十二學年度以前入學者，應與本系專任教師之指導教授在國內外具有嚴

謹評審之學術期刊發表與博士論文相關之論文三篇。其中國外期刊至少一

篇。 

(二)九十三學年度第一學期以後入學者，則應與本系專任教師之指導教授發表

與博士論文相關之期刊論文 SCI/SSCI 一篇或 TSSCI 二篇；九十二學年度

以前入學者亦可選擇適用本款之規定。 

(三)九十五學年度第一學期以後入學者，應與本系專任教師之指導教授發表與

博士論文相關之期刊論文 SCI/SSCI 至少一篇。 

博士學位候選人提出之著作，應有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之期刊論文。若無以第 

一作者身份發表者，指導教授應為第一作者且應提供博士學位候選人對於相關 

著作之貢獻度說明。 

            符合前述一、二款資格者，得於學期授課期間提出博士論文計畫書申請資格考

口試，資格考分數計算方式為筆試佔百分之五十，口試佔百分之五十，考試成

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及格者始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第十三條 資格考口試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論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

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者。 

二、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適用第十三條第三款至第五款之資格考口試委員，應檢具其最近五年內著作發 

表、相關學經歷及其特殊成就概述，經本學系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資格審查委 

員會審查通過。其餘各款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提聘之。 

第十四條     資格考口試通過者得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但資格考口試通過日期與博士學位考試日期至少應間隔三個月，舉行博士學位 

論文口試時，應予公開並開放旁聽。博士候選人應通知系（所）承辦人於舉行 

口試前二星期，上網登錄相關訊息。 

第十五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原則上由資格考口試委員擔任，由本系依本校「博士暨碩 

士學位考試細則」第六條推薦呈報校長遴聘之。 

第五章      離校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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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條    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千字）、關鍵

詞、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系主任、系助教查核符實，始可辦理

離校手續。 

第十七條    至學校網站輸入相關資料後列印離校程序單，依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 

校手續。 

第十八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 

員）認可。經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後，送繳兩本平裝論文至系辦 

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以及兩本平裝論文至本校圖書館。論文格式悉依

本系博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六章 附則 

第十九條    本規則因本校博士班相關章則或博士學位考試細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

展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二十條    本規則之修（增）定，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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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 

航運管理學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8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7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博士班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

則辦理。 

第三條      博士班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與入學考試錄取名額經系招生委員會、本校招生委

員會議通過，送教育部核備後，公告於招生簡章。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除依本校學則規定辦理休學外，修業年限最少二年。 
第五條      本系九十二學年度以前入學之博士班研究生需依下列二組選修主修課程至少十

二學分，非主修課程(不含共同選修)至少六學分： 
一、海運經營管理組。 

二、空運經營管理組。 

第六條      本系九十九學年度以後入學之博士班研究生，所修課程中，航運及空運與物流

領域至少選修六門，運輸及管理與經濟領域至少選修兩門，研究方法至少選修

二門，專題討論至少選修四次。 

第七條      博士班畢業最低學分數為三十八學分，不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至其他研究所

及外校系所選修學分至多承認畢業學分六學分，其餘不列入畢業學分。 

未修畢本系應修畢業學分數前，每學期至少應選一門課，每學期選課上限為十

三學分。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八條      博士班研究生得於第一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如有特殊情形，未能如

期選定，得具理由申請延期，並經系主任核可。至遲博士班研究生應於第二學

年結束前提出，逾期則不得提出。 

博士班研究生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即可至系辦公室領取教授指導同意書乙式一

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簽名後送回系辦公室彙辦備查，並經系主任核可。 

第九條      博士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僅限於本系之專任教授或副教授，但有特殊

情形，如老師出國、及學生興趣專長不符合等主客觀條件限制下，得專案提報

系主任核可延請非本系專任教授指導，並應另外延請本系專任教授或副教授共

同指導。 

第十條      博士班研究生關於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

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一條 資格考筆試 

一、本系九十二學年度以前入學之博士班研究生通過下列資格考筆試之後，方

可申請博士資格考口試。 

(一)基本課程部分： 

1.統計方法與資料分析（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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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上述科目外，由研究生之指導教授依其修業科目及論文題目決定二科。 

(二)學科部分：主修、非主修、共同科目各一門 

博士班研究生得於其修業第二年度下學期申請前項之基本課程考試，但需修完 

規定之基本課程三十八學分以上(主修課程至少選十二學分,非主修課程(不含 

共同選修課程)至少六學分)方得申請學科考試。 

二、本系九十三學年度以後入學之博士班研究生，由研究生之指導教授指定與

其博士論文有關，選擇六門該生已修課之科目為該生之資格考筆試科目，通過

資格考筆試之後，方可申請博士資格考口試： 

本條所定之資格考筆試於每學期之期中考試週舉辦一次。博士班研究生得於開 

學後三週內向本系提出申請。各科考核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 

不及格之科目得於修業年限內申請補考，但學科考試不及格科目之補考以一次 

為限，補考仍未通過者應令退學。 

第十二條 資格考口試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具備下列資格者，得向系主任申請博士資格考口試 

二、通過第十一條之資格考筆試； 

二、學術期刊發表符合下列之一： 

(一)九十二學年度以前入學者，應與本系專任教師之指導教授在國內外具有嚴

謹評審之學術期刊發表與博士論文相關之論文三篇。其中國外期刊至少一

篇。 

(二)九十三學年度第一學期以後入學者，則應與本系專任教師之指導教授發表

與博士論文相關之期刊論文 SCI/SSCI 一篇或 TSSCI 二篇；九十二學年度

以前入學者亦可選擇適用本款之規定。 

(三)九十五學年度第一學期以後入學者，應與本系專任教師之指導教授發表與

博士論文相關之期刊論文 SCI/SSCI 至少一篇。 

博士學位候選人提出之著作，應有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之期刊論文。若無以第 

一作者身份發表者，指導教授應為第一作者且應提供博士學位候選人對於相關 

著作之貢獻度說明。 

            符合前述一、二款資格者，得於學期授課期間提出博士論文計畫書申請資格考

口試，資格考分數計算方式為筆試佔百分之五十，口試佔百分之五十，考試成

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及格者始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第十三條 資格考口試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論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

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者。 

二、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適用第十三條第三款至第五款之資格考口試委員，應檢具其最近五年內著作發 

表、相關學經歷及其特殊成就概述，經本學系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資格審查委 

員會審查通過。其餘各款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提聘之。 

第十四條     資格考口試通過者得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但資格考口試通過日期與博士學位考試日期至少應間隔三個月，舉行博士學位 

論文口試時，應予公開並開放旁聽。博士候選人應通知系（所）承辦人於舉行 

口試前二星期，上網登錄相關訊息。 

第十五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原則上由資格考口試委員擔任，由本系依本校博士暨碩士

學位考試細則第六條推薦呈報校長遴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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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六條    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千字）、關鍵

詞、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系主任、系助教查核符實，始可辦理

離校手續。 

第十七條    至學校網站輸入相關資料後列印離校程序單，依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 

校手續。 

第十八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 

員）認可。經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後，送繳兩本平裝論文至系辦 

公室、二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以及兩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系博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七章 附則 

第十九條    本規則因本校博士班相關章則或博士學位考試細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

展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二十條    本規則之修（增）定，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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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草案）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16 日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7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一章  入學 

第二條 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三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以下簡稱研究生）修業期間，除遵照部頒與校頒相關規章外，

悉依本規則辦理修業相關事宜。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本系研究生除專題討論 4 學分、運輸與航海科技總論 2 學分及畢業論文 6 學分為必

修外，選修學分不得少於 18 學分。 

第五條  本系研究生每學期所修習課程及加退選時之選課清單，需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後始

得修讀，否則不列計畢業學分。惟未決定指導教授前之選課清單，需由系所指定之

課程指導老師簽名同意後始得修讀。 

第六條  本系研究生得選修外系（所）課程最多採計 6 學分。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七條  本系研究生需於第 1 學年上學期結束以前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指導教授應商

請本系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擔任。變更指導教授需經原指導教授之同意並重新

提出申請。 

第八條  本系研究生之碩士論文指導老師最多 2 位，且至少有 1 位為本系專任教師。 

第九條  本系研究生若要商請外系或外校老師擔任論文共同指導，除需經本系指導老師同意

外，尚需經本系所務會議討論通過。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條 「畢業論文」需經指導教授認可並簽署「參加論文考試申請書」後，方得提出申請學

位考試。 

第十一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為 3 至 5 位，且三分之一以上必須為校外委員。 

第十二條   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並於學期結束前完成碩士學

位考試。否則應於該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如未撤銷，視同一

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三條   本系研究生符合本系「碩士學位審查辦法」第二條之規定並通過論文口試且完成

本校「博、碩士班章程」所規定之事項，始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四條   學位考試通過後，其論文應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送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

委員)檢核經認可，並於該生離校手續單簽章認可後，送繳 1 本論文至系所辦公

室；2 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2 本平裝論文至本校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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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研究生須於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館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

式登錄完成並經所辦公室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未依程序於期限內完成

離校者，依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相關規範處裡。 

第六章 附則 

第十六條  研究生應協助本系教學及研究工作。 

第十七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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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16 日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7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三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以下簡稱研究生）修業期間，除遵照部頒與校頒相關規章外，

悉依本規則辦理修業相關事宜。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本系研究生除專題討論 4 學分、運輸與航海科技總論 2 學分及畢業論文 6 學分為必

修外，選修學分不得少於 18 學分。 

第五條  本系研究生每學期所修習課程及加退選時之選課清單，需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後始

得修讀，否則不列計畢業學分。惟未決定指導教授前之選課清單，需由系所指定之

課程指導老師簽名同意後始得修讀。 

第六條  本系研究生得選修外系（所）課程最多採計 6 學分。 

第七章 論文指導 

第七條  本系研究生需於第 1 學年上學期結束以前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指導教授應商請本

系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擔任。變更指導教授需經原指導教授之同意並重新提出

申請。 

第八條  本系研究生之碩士論文指導老師最多 2 位，且至少有 1 位為本系專任教師。 

第九條  本系研究生若要商請外系或外校老師擔任論文共同指導，除需經本系指導老師同意

外，尚需經本系所務會議討論通過。 

第八章 學位考試 

第十條  畢業論文需經指導教授認可並簽署參加論文考試申請書後，方得提出申請學位考試。 

第十一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為 3 至 5 位，且三分之一以上必須為校外委員。 

第十二條   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並於學期結束前完成碩士學

位考試。否則應於該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如未撤銷，視同一

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三條   本系研究生符合本系碩士學位審查辦法第二條之規定並通過論文口試且完成本

校博、碩士班章程所規定之事項，始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九章 離校手續 

第十四條   學位考試通過後，其論文應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送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

委員)檢核經認可，並於該生離校手續單簽章認可後，送繳一本論文至系所辦公

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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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研究生須於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暨資訊處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

料依格式登錄完成並經所辦公室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未依程序於期限

內完成離校者，依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相關規範處裡。 

第十章 附則 

第十六條  研究生應協助本系教學及研究工作。 

第十七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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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輪機工程學系 

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草案）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9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7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一 章 入學 

第 二 條 碩士班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

辦理。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碩士生）甄試或入學考試錄取者，得

進入本系攻讀輪機工程碩士學位。 

第 二 章 修讀課程 

第 四 條 碩士生之修業年限為一至四年，在職生得延長一年。 

第 五 條 碩士生之畢業學分數為34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10學分（包括專題討

論4學分、畢業論文6學分），選修24學分。 

第 六 條 本系碩士生每學期所修習課程及加退選時之選課清單，需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後

始得修讀，否則不列計畢業學分。惟未決定指導教授前之選課清單，需由系主任

簽名同意後始得修讀。 

第 三 章 論文指導 

第 七 條 碩士生於入學開學後，與本系教師溝通瞭解教師之研究領域，俾研擬論文方向，

於第二學年第一學期開學前決定指導教授，並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至系辦公

室。 

第 八 條 碩士生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系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形得專案提報研究生

事務委員會討論。 

第 九 條 碩士生指導教授之變更，需同時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

辦理。 

第 四 章 學位考試 

第 十 條 碩士生需於在學期間具備下列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通過本系規定之應必、選修科目及學分數。 

二、與指導教授合著之碩士論文相關研究，於國內外學術期刊或學術性會議已有

一篇（含）以上之論文發表或被接受者。 

三、指導教授同意書。 

第十一 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列

各項文件。 

一、歷年成績單。 

二、考試委員名冊一份（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 

三、學位論文摘要。 

四、與指導教授共同發表之學術期刊論文或會議論文影印本或接受函，至少一篇。 

五、指導教授同意函。 

第十二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

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



 - 71 - 

 

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認可。認可後，送

繳1本平裝論文至系辦公室，1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2本平裝論文至圖

書館。 

論文格式悉依本校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四條 碩士生須於本校圖書館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並經

系辦公室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未依程序於期限內完成離校手續者，依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相關規範處理。 

第六章 附則 

第十五條 碩士生應協助本系教學及研究工作。 

第十六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展

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七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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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輪機工程學系 

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9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7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碩士班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

辦理。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碩士生）甄試或入學考試錄取者，得

進入本系攻讀輪機工程碩士學位。 

第 二 章 修讀課程 

第 四 條 碩士生之修業年限為一至四年，在職生得延長一年。 

第 五 條 碩士生之畢業學分數為34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10學分（包括專題討

論4學分、畢業論文6學分），選修24學分。 

第 六 條 本系碩士生每學期所修習課程及加退選時之選課清單，需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後

始得修讀，否則不列計畢業學分。惟未決定指導教授前之選課清單，需由系主任

簽名同意後始得修讀。 

第 三 章 論文指導 

第 七 條 碩士生於入學開學後，與本系教師溝通瞭解教師之研究領域，俾研擬論文方向，

於第二學年第一學期開學前決定指導教授，並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至系辦公室。 

第 八 條 碩士生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系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形得專案提報研究生

事務委員會討論。 

第 九 條 碩士生指導教授之變更，需同時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

辦理。 

第 四 章 學位考試 

第 十 條 碩士生需於在學期間具備下列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通過本系規定之應必、選修科目及學分數。 

二、與指導教授合著之碩士論文相關研究，於國內外學術期刊或學術性會議已有

一篇（含）以上之論文發表或被接受者。 

三、指導教授同意書。 

第十一 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列

各項文件。 

一、歷年成績單。 

二、考試委員名冊一份（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 

三、學位論文摘要。 

四、與指導教授共同發表之學術期刊論文或會議論文影印本或接受函，至少一篇。 

五、指導教授同意函。 

第十二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

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

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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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認可。認可後，送

繳1本平裝論文至系辦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碩士班送註冊課務組，碩士

在職專班送進修推廣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校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四條 碩士生須於本校圖書暨資訊處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

成並經系辦公室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未依程序於期限內完成離校手續

者，依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相關規範處理。 

第六章 附則 

第十五條 碩士生應協助本系教學及研究工作。 

第十六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展

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七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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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輪機工程學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草案）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9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7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一 章 入學 

第 二 條 博士班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博士班（以下簡稱博士班）入學考試錄取者或本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

班研究生申請逕修博士學位經核定者，得進入本系攻讀輪機工程博士學位。 

第 二 章 修讀課程 

第 四 條 修業年限 

一般生：修業年限為二年至七年 (不含休學，休學依本校學則辦理)。 

在職生：修業年限為二年至八年 (不含休學，休學依本校學則辦理)。 

（參考本校學則第四十六條及本系博、碩士班章程第八條、本系博士班修業規定第

三條） 

第 五 條 本系博士生畢業之修課規定 

一、畢業學分 

（一）一般生及在職生：除「博士畢業論文」六學分外，必須修滿本系認可之

課程十八學分及專題討論四學分。  

（二）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者：除「博士畢業論文」六學分外，至少修滿本系認

可之課程四十二學分（包含碩士二十四學分，但不包括碩士專題討論）。 

二、必修課程共七學分 

（一）「專題討論」四學期各一學分，分博一、二之上、下學期開授。 

（二）本系核心課程：「動力系統專論」三學分。 

三、抵免學分 

（一）必須為博士班課程。 

（二）外校系學生，須取原就讀學校證明抵免之科目為博士班課程； 

（三）必修課程不得抵免。 

（四）最多可抵免六學分。 

（五）課程抵免需填寫「抵免學分申請表」，並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名同意，

提送本系研究生事務委員會審議。 

四、博士班各學期所選課程，必需填寫選課表並經指導教授簽名認可後才能選課，

若尚未有指導教授則由系主任代為行使。 

五、英文能力之規定 

本系博士班學生畢業前應通過下列其中一項英文能力之認定： 

（一）通過全民英文檢定中高級以上。 

（二）多益 (TOEIC) 750分(含)以上。 

（三）電腦型態托福 (CBT-TOEFL) 197分(含)以上。 

              （四）New internet based TOEFL 

第 三 章 論文指導 

第 六 條 博士班之指導教授應商請本系專任助理教授(含)以上教師擔任。 

第 七 條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第一學年結束以前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若第一學年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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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仍未能選定論文指導教授時，系主任得進行瞭解，並予以協助。 

第 八 條 博士班研究生關於博士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

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並重新提出申請，送交系辦公室辦理。 

第 四 章 學位考試 

第 九 條 本系博士班資格考核依「本系博士班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辦理。 

第 十 條 博士生具備下列各項規定者，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一、通過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考試。 

二、通過本系博士班規定之應修科目及學分數。 

三、博士論文之相關研究，必須至少有二篇論文與指導教授共同在 SCI 或 SSCI

期刊上發表或已被接受，且博士生至少有一篇為第一作者。 

四、符合本修業規則第五條第五款之英文能力規定。 

五、指導教授之同意。 

第十一條 研究生申請博士學位考試，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內申請，每學期各舉辦一次。 

二、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列各項文件。 

（一）歷年成績表。 

（二）考試委員名冊一份。 

（三）學位論文初稿與摘要。 

（四）學術期刊論文發表影印本，每篇各一份。 

（五）指導教授同意書。 

（六）資格考試通過證明。 

（七）英文能力證明。 

三、以上文件由本系博、碩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始得依程序申請考試。 

第十二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除須於規定期限內簽請校長核定外，並經學校博士學位候

選人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通過後始可報請校長發聘。 

第十三條 舉行學位考試前三週，應將候選人之論文函送學位考試委員審閱，其格式悉依本

校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並於考試前一週，舉辦論文公開演講。 

第十四條 學位考試委員缺席時，不得以他人代理。博士學位候選人之論文考試，由委員五

至九人組成，其中校外委員人數須三分之一以上，否則不得舉行考試；已考試者，

其考試成績不予承認。 

第十五條 博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博士學位考試，應於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應於該學期結

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銷，視同一

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六條 學位考試依學位論文評分，並舉行無記名投票，需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

人數通過及論文評分之平均分數達七十分以上者視為通過，評定以一次為限。 

第十七條 學位考試需於修業年限內完成，至多可考二次，二次均不通過者應予退學。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八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認可。認可後，送

繳一本平裝論文及一份論文電子檔磁片（含摘要及全文）至系辦公室；二本平裝

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館。論文格式悉依本校博碩士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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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九條 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千字）、關鍵詞、

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系主任、系助教查核符實並繳交國家圖書館

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系辦公室，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二十條 至本校網頁下載離校程序單，依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博士班一般生應協助本系教學及研究工作。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因本校博士班相關章則或博士學位考試細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

展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之修訂，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 

第二十四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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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輪機工程學系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9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7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博士班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博士班（以下簡稱博士班）入學考試錄取者或本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

班研究生申請逕修博士學位經核定者，得進入本系攻讀輪機工程博士學位。 

第 二 章 修讀課程 

第 四 條 修業年限 

一般生：修業年限為二年至七年 (不含休學，休學依本校學則辦理)。 

在職生：修業年限為二年至八年 (不含休學，休學依本校學則辦理)。 

（參考本校學則第四十六條及本系博、碩士班章程第八條、本系博士班修業規定第

三條） 

第 五 條 本系博士生畢業之修課規定 

一、畢業學分 

（一）一般生及在職生：除博士畢業論文六學分外，必須修滿本系認可之課程

十八學分及專題討論四學分。  

（二）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者：除博士畢業論文六學分外，至少修滿本系認可之

課程四十二學分（包含碩士二十四學分，但不包括碩士專題討論）。 

二、必修課程共七學分 

（一）專題討論四學期各一學分，分博一、二之上、下學期開授。 

（二）本系核心課程：動力系統專論三學分。 

三、抵免學分 

（一）必須為博士班課程。 

（二）外校系學生，須取原就讀學校證明抵免之科目為博士班課程； 

（三）必修課程不得抵免。 

（四）最多可抵免六學分。 

（五）課程抵免需填寫「抵免學分申請表」，並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名同意，

提送本系研究生事務委員會審議。 

四、博士班各學期所選課程，必需填寫選課表並經指導教授簽名認可後才能選課，

若尚未有指導教授則由系主任代為行使。 

五、英文能力之規定 

本系博士班學生畢業前應通過下列其中一項英文能力之認定： 

（一）通過全民英文檢定中高級以上。 

（二）多益 (TOEIC) 750分(含)以上。 

（三）電腦型態托福 (CBT-TOEFL) 197分(含)以上。 

              （四）New internet based TOEFL 

第 三 章 論文指導 

第 六 條 博士班之指導教授應商請本系專任助理教授(含)以上教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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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第一學年結束以前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若第一學年結束後

仍未能選定論文指導教授時，系主任得進行瞭解，並予以協助。 

第 八 條 博士班研究生關於博士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

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並重新提出申請，送交系辦公室辦理。 

第 四 章 學位考試 

第 九 條 本系博士班資格考核依「本系博士班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辦理。 

第 十 條 博士生具備下列各項規定者，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一、通過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考試。 

二、通過本系博士班規定之應修科目及學分數。 

三、博士論文之相關研究，必須至少有二篇論文與指導教授共同在 SCI 或 SSCI

期刊上發表或已被接受，且博士生至少有一篇為第一作者。 

四、符合本修業規則第五條第五款之英文能力規定。 

五、指導教授之同意。 

第十一條 研究生申請博士學位考試，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內申請，每學期各舉辦一次。 

二、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列各項文件。 

（一）歷年成績表。 

（二）考試委員名冊一份。 

（三）學位論文初稿與摘要。 

（四）學術期刊論文發表影印本，每篇各一份。 

（五）指導教授同意書。 

（六）資格考試通過證明。 

（七）英文能力證明。 

三、以上文件由本系博、碩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始得依程序申請考試。 

第十二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除須於規定期限內簽請校長核定外，並經學校博士學位候

選人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通過後始可報請校長發聘。 

第十三條 舉行學位考試前三週，應將候選人之論文函送學位考試委員審閱，其格式悉依本

校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並於考試前一週，舉辦論文公開演講。 

第十四條 學位考試委員缺席時，不得以他人代理。博士學位候選人之論文考試，由委員五

至九人組成，其中校外委員人數須三分之一以上，否則不得舉行考試；已考試者，

其考試成績不予承認。 

第十五條 博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博士學位考試，應於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應於該學期結

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銷，視同一

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六條 學位考試依學位論文評分，並舉行無記名投票，需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

人數通過及論文評分之平均分數達七十分以上者視為通過，評定以一次為限。 

第十七條 學位考試需於修業年限內完成，至多可考二次，二次均不通過者應予退學。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八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認可。認可後，送

繳一本平裝論文及一份論文電子檔磁片（含摘要及全文）至系辦公室；二本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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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論文格式悉依本校博

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九條 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千字）、關鍵詞、

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系主任、系助教查核符實並繳交國家圖書館

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系辦公室，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二十條 至本校網頁下載離校程序單，依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博士班一般生應協助本系教學及研究工作。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因本校博士班相關章則或博士學位考試細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

展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之修訂，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 

第二十四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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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草案） 
98.09.24 系務會議通過 

99.4.22 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悉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

理。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二條      研究生之修業年限為二至四年。 

第三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 30 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 10 學分、選修 20

學分。 

第四條      研究生可至外系(所)選修相關研究領域之課程，但外修課程必須是博、碩士班所

開之課程，並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名同意。 

第五條      碩士班研究生得修習本系大學部課程，並列入學期成績平均及畢業學分累積，

惟至多以六個學分為限。承認課程由以本校認可供研究所學生修習之大學部課

程為限。 

第六條      碩士班研究生須修習本系大學部相關基礎課程，未修、或修習不及格者，應補

修及格；補修課程由指導教授指定，至多以九學分為限。 

第七條      研究生選課須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並送系核備，加退選時亦同。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八條      研究生於入學開學後，與本系教師溝通瞭解教師之研究領域，俾研擬論文題目， 

   於每年 10 月底前交「研擬論文題目與指導教授申請書」，提報系務會議討論，

並於次年二月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含論文題目)。 

第九條      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系之專(兼)任教師，但有特殊情形得專案提報

系務會議討論核可。 

第十條      研究生指導教授之變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一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填具論文考試申請書乙式二份、

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送繳系辦公

室彙辦。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由校內外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授 3 至 5 人組成之，其中校

外委員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考試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提經本系報請校長聘

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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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舉行者，至遲應於

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

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老師（或論文考試委

員）認可。經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後，送繳 1 本平裝論文及一份

精簡論文電子檔磁片至系辦公室；2 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2 本平裝

論文送至本校圖書館。 

論文格式悉依本校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四條    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關鍵詞、要目及參考文獻

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系助教查核符實並繳交國家圖書館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

網授權書至系辦公室，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十五條    至系辦公室領取離校程序單，依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十六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細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

展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七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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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工學院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98.09.24 系務會議通過 

99.4.22 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二條      研究生之修業年限為二至四年。 

第三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 30 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 10 學分、選修 20

學分。 

第四條      研究生可至外系(所)選修相關研究領域之課程，但外修課程必須是博、碩士班所

開之課程，並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名同意。 

第五條      碩士班研究生得修習本系大學部課程，並列入學期成績平均及畢業學分累積，

惟至多以六個學分為限。承認課程由以本校認可供研究所學生修習之大學部課

程為限。 

第六條      碩士班研究生須修習本系大學部相關基礎課程，未修、或修習不及格者，應補

修及格；補修課程由指導教授指定，至多以九學分為限。 

第七條      研究生選課須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並送系核備，加退選時亦同。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八條      研究生於入學開學後，與本系教師溝通瞭解教師之研究領域，俾研擬論文題目， 

   於每年 10 月底前交研擬論文題目與指導教授申請書，提報系務會議討論，並於

次年二月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含論文題目)。 

第九條      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系之專(兼)任教師，但有特殊情形得專案提報

系務會議討論核可。 

第十條      研究生指導教授之變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一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填具論文考試申請書乙式二份、

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送繳系辦公

室彙辦。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由校內外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授 3 至 5 人組成之，其中校

外委員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考試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提經本系報請校長聘

任之。 

第十二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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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舉行者，至遲應於

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

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老師（或論文考試委

員）認可。經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後，送繳一本平裝論文及一份

精簡論文電子檔磁片至系辦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本平

裝論文送至圖書暨資訊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校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四條    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關鍵詞、要目及參考文獻

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系助教查核符實並繳交國家圖書館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

網授權書至系辦公室，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十五條    至系辦公室領取離校程序單，依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十六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細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

展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七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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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草案） 
98.09.24 系務會議通過 

99.4.22 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博士班之入學修業及考試等有關事項，悉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二條      凡參加本校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經錄取或本所碩士班研究生申請逕修博士學

位經核定者，得進入本系攻讀博士學位。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除依本校學則規定辦理休學外，修業年限最少二年，最多七年。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除研究論文外，至少須選修十八學分（含四學分專題討論）。逕行

修讀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三十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第五條      博士班研究生於畢業前需通過 TOEIC 英檢考試達 750 分以上，或同等級之各類

英檢測驗，或依工學院規定修習『科技英語讀寫』與『科技英語聽講』二門課

程。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六條      博士班研究生得於第一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如有特殊情形，未能如   

            期選定，得敘明理由申請延期，並經所務會議核可。至遲博士班研究生應於第 

二學年結束前提出，逾期則不得提出。 

博士班研究生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即可至所辦公室領取教授指導同意書乙式一

份，並與指導教授協商申報論文題目，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所長備查

後送回所辦公室彙辦，提報所務會議討論。 

第七條      博士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所之專任教師。博士班研究生關

於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 

第八條      如有特殊原因，應專案提報系務會議討論後核可，始可更換。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九條      研究生具備下列各項規定者，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一、通過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考試。相關辦法悉依本系『博士班博士學

位候選人資格考試辦法』辦理之。 

二、通過本系博士班規定之應修科目及學分數。 

三、博士論文之相關研究，於國內外學術期刊已有兩篇以上之發表或接受者，

且其中至少一篇為 SCI 或 SSCI 學術期刊論文。 

四、指導教授之同意。 

第十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至所辦公室領取論文考試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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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式二份、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送繳所辦公室彙辦。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校內外教授、副教授五至九人組成之，若指導教授為助

理教授亦得擔任考試委員，其中所外委員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全體委員由指

導教授選定，提報本系學術委員會議討論後，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十一條    博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博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

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

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二條    申請學位考試時博士班研究生應於口試前一週繳交論文口試本至系辦公室，其

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老師（或論文考試委

員）認可。經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後，送繳二本平裝論文及一份

論文電子檔磁片（含摘要及全文）至系辦公室；三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

務組；二本平裝論文至本校圖書館。 

論文完稿格式悉依本校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四條    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千字）、關鍵

詞、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系主任、助教查核符實並繳交國家圖

書館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系辦公室，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十五條    至系辦公室領取離校程序單，依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十六條    本規則因本校博士班相關章則或博士學位考試細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

展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七條    本規則之修（增）定，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 

第十八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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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工學院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98.09.24 系務會議通過 

99.4.22 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凡參加本校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經錄取或本所碩士班研究生申請逕修博士學

位經核定者，得進入本系攻讀博士學位。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除依本校學則規定辦理休學外，修業年限最少二年，最多七年。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除研究論文外，至少須選修十八學分（含四學分專題討論）。逕行

修讀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三十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第五條      博士班研究生於畢業前需通過 TOEIC 英檢考試達 750 分以上，或同等級之各類

英檢測驗，或依工學院規定修習『科技英語讀寫』與『科技英語聽講』二門課

程。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六條      博士班研究生得於第一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如有特殊情形，未能如   

            期選定，得敘明理由申請延期，並經所務會議核可。至遲博士班研究生應於第 

二學年結束前提出，逾期則不得提出。 

博士班研究生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即可至所辦公室領取教授指導同意書乙式一

份，並與指導教授協商申報論文題目，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所長備查

後送回所辦公室彙辦，提報所務會議討論。 

第七條      博士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所之專任教師。博士班研究生關

於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 

第八條      如有特殊原因，應專案提報系務會議討論後核可，始可更換。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九條      研究生具備下列各項規定者，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一、通過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考試。相關辦法悉依本系博士班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試辦法辦理之。 

二、通過本系博士班規定之應修科目及學分數。 

三、博士論文之相關研究，於國內外學術期刊已有兩篇以上之發表或接受者，

且其中至少一篇為 SCI 或 SSCI 學術期刊論文。 

四、指導教授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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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至所辦公室領取論文考試申請書

乙式二份、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送繳所辦公室彙辦。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校內外教授、副教授五至九人組成之，若指導教授為助

理教授亦得擔任考試委員，其中所外委員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全體委員由指

導教授選定，提報本系學術委員會議討論後，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十一條    博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博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

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

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二條    申請學位考試時博士班研究生應於口試前一週繳交論文口試本至系辦公室，其

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老師（或論文考試委

員）認可。經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後，送繳二本平裝論文及一份

論文電子檔磁片（含摘要及全文）至系辦公室；二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

務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 

論文完稿格式悉依本校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四條    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千字）、關鍵

詞、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系主任、助教查核符實並繳交國家圖

書館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系辦公室，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十五條    至系辦公室領取離校程序單，依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十六條    本規則因本校博士班相關章則或博士學位考試細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

展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七條    本規則之修（增）定，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 

第十八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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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 
國立海洋大學材料工程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草案） 

99 年 1 月 22 日所務會議通過 

99 年 4 月 22 日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 

第二條 研究生入學、保留學籍、註冊、修業、休學、復學、考試及離校等事項，須依本校學

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三條 研究生經本校碩士班招生入學考試錄取者得進入本所就讀。 

外國籍研究生申請就讀本所者，須經所務會議初審及校外籍生甄審會議審查通過始得

進入本所就讀。 

第四條 研究生修課，依本校學則、學生選課辦法及各項有關規定辦理。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年限一至四年，在職生得延長一年。 

       修讀五年一貫學程學生，依本校五年一貫學程辦法辦理。 

第五條 研究生應修習之學分數，除「畢業論文 6 學分」外，應修畢該組一、二年級之「專題

討論 4 學分」及相關專業選修課程共至少二十四學分。申請論文口試及格後發給工學

碩士學位證書。 

學生在學期間可申請跨系、校選課、惟不可超過二門課或 6 學分，若有特殊情形須經

指導教授及所長同意。 

第六條 至本所以外（含本校其他系所及外校）選修課程前需經指導教授及所長簽名同意(申

請表請洽所辦公室)，其選修課程成績必需達七十分（含）以上方能計入本規定第五

條之學分數累積。研究生至本所以外選修課程至多以 6 個學分為限，並列入學期及畢

業成績平均。 

外國籍研究生須修習本校學生選課辦法中規定之中文課程。 

第七條 研究生得至本校其他系所及外校選修相關研究領域之課程，須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

法辦理，惟外校選修課程必須是研究所所開之課程。 

第八條 研究生入學後，經所長同意，依報考組別商請相關專長教師擔任指導教授，無法於入

學兩週內選定指導教授者，由所長指定之。研究生第一學期結束前，研究生須選定畢

業論文指導教授並簽具『指導教授同意書』經所長同意送所辦公室存查。修業期間如

擬更換指導教授，須填具「指導教授調整申請書」，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簽名並經

所長簽核同意後，始可更換指導教授。 

第九條 學位考試依本校研究所博士、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理。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

事曆規定時間內提出，並上網本校教學務系統填寫列印論文考試申請書及學位考試論

文考試委員名冊各二份送所辦公室彙辦。 

       畢業論文口試應於提出申請之該學期結束前完成，倘無法完成，須於該學期結束前提

出撤銷畢業論文口試申請，若未申請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條 畢業論文經口試委員考試通過並遵照委員意見進行修正後並經指導教授認可後，將全

文上傳本校圖資處博碩士論文系統並簽具授權同意開放授權書，經檢核通過後始可辦

理離校手續，辦理離校手續時依本校規定畢業論文須繳交 1 本至註課組 (具有口試委

員簽名正本)，1 本(含電子檔)繳交圖書資訊處，1 本繳交所辦公室。 

第十一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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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一 
國立海洋大學工學院材料工程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99 年 1 月 22 日所務會議通過 

99 年 4 月 22 日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研究生入學、保留學籍、註冊、修業、休學、復學、考試及離校等事項，須依本校學

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三條 研究生經本校碩士班招生入學考試錄取者得進入本所就讀。 

外國籍研究生申請就讀本所者，須經所務會議初審及校外籍生甄審會議審查通過始得

進入本所就讀。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研究生修課，依本校學則、學生選課辦法及各項有關規定辦理。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年限一至四年，在職生得延長一年。 

       修讀五年一貫學程學生，依本校五年一貫學程辦法辦理。 

第五條 研究生應修習之學分數，除「畢業論文 6 學分」外，應修畢該組一、二年級之「專題

討論 4 學分」及相關專業選修課程共至少二十四學分。申請論文口試及格後發給工學

碩士學位證書。 

學生在學期間可申請跨系、校選課、惟不可超過二門課或 6 學分，若有特殊情形須經

指導教授及所長同意。 

第六條 至本所以外（含本校其他系所及外校）選修課程前需經指導教授及所長簽名同意(申

請表請洽所辦公室)，其選修課程成績必需達七十分（含）以上方能計入本規定第五

條之學分數累積。研究生至本所以外選修課程至多以 6 個學分為限，並列入學期及畢

業成績平均。 

外國籍研究生須修習本校學生選課辦法中規定之中文課程。 

第七條 研究生得至本校其他系所及外校選修相關研究領域之課程，須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

法辦理，惟外校選修課程必須是研究所所開之課程。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八條 研究生入學後，經所長同意，依報考組別商請相關專長教師擔任指導教授，無法於入

學兩週內選定指導教授者，由所長指定之。研究生第一學期結束前，研究生須選定畢

業論文指導教授並簽具指導教授同意書經所長同意送所辦公室存查。修業期間如擬更

換指導教授，須填具指導教授調整申請書，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簽名並經所長簽核

同意後，始可更換指導教授。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九條 學位考試依本校研究所博士、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理。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

事曆規定時間內提出，並上網本校教學務系統填寫列印論文考試申請書及學位考試論

文考試委員名冊各二份送所辦公室彙辦。 

       畢業論文口試應於提出申請之該學期結束前完成，倘無法完成，須於該學期結束前提

出撤銷畢業論文口試申請，若未申請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條 畢業論文經口試委員考試通過並遵照委員意見進行修正後並經指導教授認可後，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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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上傳圖書暨資訊處博碩士論文系統並簽具授權同意開放授權書，經檢核通過後始可

辦理離校手續，辦理離校手續時依本校規定畢業論文須繳交一本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具有口試委員簽名正本)，一本(含電子檔)繳交圖書暨資訊處，一本繳交所辦公室。 

第六章 附則 

第十一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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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廿一 
國立海洋大學材料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草案） 

99 年 1 月 22 日所務會議通過 

99 年 4 月 22 日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博士班之入學修業及考試等有關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二條 凡參加本校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經錄取或本所碩士班申請逕修博士學位經核定

者，得進入本所攻讀工學博士學位。 

第三條 博士班報考資格、考試項目與入學考試錄取名額經所務會議、本校招生委員會議通

過，送教育部核備後，公告於招生簡章。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年限為 2 年，得延長 5 年，合計 7 年。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研究生

修業年限至少 3 年，得延長 4 年，合計 7 年，逾修業年限者，應令退學。 

博士班分為金屬材料組、營建材料組兩個組別之研究領域。 

博士班研究生依入學考試選考組別，決定該生研究領域，並據以修讀其專屬課程。 

前項兩個組別之研究領域，非有重大事由，並研提變更研究領域研究計劃書經所務

會議核可，否則不得變更。其經核可變更者，並應補修足新研究領域專屬課程之學

分數。 

第五條 博士班研究生至本所以外（含本校其他系所及外校）選修課程前需經指導教授及所

長簽名同意(申請表請洽所辦公室)，其選修課程成績必需 70 分（含）以上。修讀本

所課程不得少於六學分(修讀其他學分之課程需以開設於博士班之課程為原則)，並

列入學期及畢業成績平均。 

第六條 博士班研究生須修讀工學院所開授的「科技英語讀寫」(3 學分)與「科技英語聽講」

(3 學分)課程各一門，修課結果分「及格」或「不及格」，修課未通過者，必須重修

一次，本項課程不列計為畢業學分；英語檢定達以下標準者，得免修本英語課程:。 

1.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通過。 

2.托福考試（TOEFL）成績達 530 分（舊制）、200 分(CBT)或 74 分（IBT）以上。 

3.多益考試（TOEIC）成績達 750 分以上 

第七條 博士生應修習之學分數，除「博士論文」外，應修畢該組博士 1 年級與博士二年級

之「專題討論」及相關專業課程共至少 18 學分。使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第八條 博士生資格考試與論文考試依本所「博士班資格考試及論文考試辦法」辦理。 

第九條 博士生通過資格考試並修畢規定之專業課程及學分數，稱為博士候選人。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十條   博士班研究生得於第一學期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如有特殊情形，未能如期選

定，得具理由申請延期，至遲博士班班研究生應於第二學年結束前提出，逾期則不 

得提出。 

博士班研究生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即可至所辦公室領取教授指導同意書乙式 1 份，與

指導教授協商申請論文題目，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所長備查後送繳回所辦

公室彙辦。 

第十一條 博士論文指導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副教授以上，擔任該博士論文有關學科之教學者，如為助理教授須尋覓本所之專

任副教授以上共同指導。 

2.曾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以上，對該博士論文之學科有專門研究者。 

第十二條 博士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所之專任教授，但有特殊情形，如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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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出國、及學生興趣專長不符合等主觀條件限制下，得專案提報所務會議討論（核

可）。 

前項延請非本所專任教授指導者，應另延請本所專任教授或副教授 

共同指導。 

第十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關於論文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應經原

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並經所長核可後，送交所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四條 博士候選人提出畢業論文口試前，必須至少有二篇論文在 SCI 期刊(以投稿日期時

已為 SCI 收錄之論文為準，不含 SCIE 之相關期刊)上發表或已接受，其中指導教授

為共同作者，學生須為第一作者(指導教授不列計排名)。完成博士論文初稿，即可

由指導教授推薦，申請博士論文審查及博士學位考試。 

第十五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並上網至本校(新教學務系統)繕造論

文考試申請書乙式 2 份及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 1 份，填寫完畢後印出並

經指導教授同意送繳所辦公室彙辦。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校內外教授、副教授 5 至 9 人組成之，其中校外委員應至少

三分之ㄧ以上。全體委員由指導教授選定，提報所務會議討論後，並經院、校博審

會議通過後核發聘任函。 

第十六條 博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博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歷規定日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至遲應於

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銷，

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七條 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時應繳交論文初稿給指導教授、論文考試委員及所辦公

室各 1 本，其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八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將論文修正後，經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

員）認可後，將完整之論文 1 本送繳至所辦公室；1 本送繳教務處註課組；1 本送

繳圖資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九條 須將完整論文上傳至本校圖書資訊處線完成登錄建檔，並經所辦檢核符實並繳交國

家圖書館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所辦公室，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二十條 至所辦公室領取離校程序單，依程序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因本校博士班相關章則或博士學位考試細則之定訂、變更及本所學術發展

之需要，經所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之修（增）定，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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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廿一～一 

國立海洋大學工學院材料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99 年 1 月 22 日所務會議通過 

99 年 4 月 22 日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凡參加本校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經錄取或本所碩士班申請逕修博士學位經核定

者，得進入本所攻讀工學博士學位。 

第三條 博士班報考資格、考試項目與入學考試錄取名額經所務會議、本校招生委員會議通

過，送教育部核備後，公告於招生簡章。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年限為 2 年，得延長 5 年，合計 7 年。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研究生

修業年限至少 3 年，得延長 4 年，合計 7 年，逾修業年限者，應令退學。 

博士班分為金屬材料組、營建材料組兩個組別之研究領域。 

博士班研究生依入學考試選考組別，決定該生研究領域，並據以修讀其專屬課程。 

前項兩個組別之研究領域，非有重大事由，並研提變更研究領域研究計劃書經所務

會議核可，否則不得變更。其經核可變更者，並應補修足新研究領域專屬課程之學

分數。 

第五條 博士班研究生至本所以外（含本校其他系所及外校）選修課程前需經指導教授及所

長簽名同意(申請表請洽所辦公室)，其選修課程成績必需 70 分（含）以上。修讀本

所課程不得少於六學分(修讀其他學分之課程需以開設於博士班之課程為原則)，並

列入學期及畢業成績平均。 

第六條 博士班研究生須修讀工學院所開授的科技英語讀寫(3 學分)與科技英語聽講(3 學分)

課程各一門，修課結果分及格或不及格，修課未通過者，必須重修一次，本項課程

不列計為畢業學分；英語檢定達以下標準者，得免修本英語課程:。 

1.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通過。 

2.托福考試（TOEFL）成績達 530 分（舊制）、200 分(CBT)或 74 分（IBT）以上。 

3.多益考試（TOEIC）成績達 750 分以上 

第七條 博士生應修習之學分數，除博士論文外，應修畢該組博士 1 年級與博士二年級之專

題討論及相關專業課程共至少 18 學分。使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第八條 博士生資格考試與論文考試依本所博士班資格考試及論文考試辦法辦理。 

第九條 博士生通過資格考試並修畢規定之專業課程及學分數，稱為博士候選人。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十條   博士班研究生得於第一學期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如有特殊情形，未能如期選

定，得具理由申請延期，至遲博士班研究生應於第二學年結束前提出，逾期則不 

得提出。 

博士班研究生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即可至所辦公室領取教授指導同意書乙式 1 份，與

指導教授協商申請論文題目，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所長備查後送繳回所辦

公室彙辦。 

第十一條 博士論文指導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副教授以上，擔任該博士論文有關學科之教學者，如為助理教授須尋覓本所之專

任副教授以上共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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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以上，對該博士論文之學科有專門研究者。 

第十二條 博士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所之專任教授，但有特殊情形，如老

師出國、及學生興趣專長不符合等主觀條件限制下，得專案提報所務會議討論（核

可）。 

前項延請非本所專任教授指導者，應另延請本所專任教授或副教授 

共同指導。 

第十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關於論文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應經原

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並經所長核可後，送交所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四條 博士候選人提出畢業論文口試前，必須至少有二篇論文在 SCI 期刊(以投稿日期時

已為 SCI 收錄之論文為準，不含 SCIE 之相關期刊)上發表或已接受，其中指導教授

為共同作者，學生須為第一作者(指導教授不列計排名)。完成博士論文初稿，即可

由指導教授推薦，申請博士論文審查及博士學位考試。 

第十五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並上網至本校(新教學務系統)繕造論

文考試申請書乙式 2 份及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 1 份，填寫完畢後印出並

經指導教授同意送繳所辦公室彙辦。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校內外教授、副教授 5 至 9 人組成之，其中校外委員應至少

三分之ㄧ以上。全體委員由指導教授選定，提報所務會議討論後，並經院、校博審

會議通過後核發聘任函。 

第十六條 博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博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歷規定日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至遲應於

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銷，

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七條 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時應繳交論文初稿給指導教授、論文考試委員及所辦公

室各 1 本，其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六章 離校手續 

第十八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將論文修正後，經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

員）認可後，將完整之論文一本送繳至所辦公室；二本送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

本送繳圖書暨資訊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九條 須將完整論文上傳至本校圖書暨資訊處線上完成登錄建檔，並經所辦檢核符實並繳

交國家圖書館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所辦公室，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二十條 至所辦公室領取離校程序單，依程序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因本校博士班相關章則或博士學位考試細則之定訂、變更及本所學術發展

之需要，經所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之修（增）定，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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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廿二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大學部修讀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五條 

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至

多可抵免四分之三碩士班研究生

應修學分數(不含論文學分，且不

受本系碩士班修業規定第六條第

三、四款之限制)，但研究所課程

若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數內，不

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數。 

第五條 

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

至多可抵免四分之三碩士班研究

生應修學分數(不含論文學分，且

不受本系學生抵免學分要點有關

研究所抵免學生上限規定之限

制)，但研究所課程若已計入大學

部畢業學分數內，不得再申請抵

免碩士班學分數。 

 

五年一貫學生抵免學

分數修正為不受本系

碩士班修業規定第六

條第三、四款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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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大學部學生修讀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辦法 

94 年 01 月 20 日系務會議通過 

94 年 03 月 24 日教務會議通過 

97 年 05 月 0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06 月 18 日院務會議通過 

97.06.26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鼓勵本系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留在本系就讀碩士班，並期達到連續學習及縮短

修業年限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大學部學生入學後，得於三年級下學期註冊後二週內向本系提出申請。申請文件

需包括大一至大三上成績單，以及兩封推薦信。錄取名額最多為本系碩士班招生名

額之十分之一，甄選標準及程序由招生委員會決定，錄取名單將於大三下學期結束

後公佈。 

第三條  錄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資格。 

第四條  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四年級取得學士學位，並於畢業年度參加本校碩士班

甄試入學或一般生入學考試，經錄取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前項學生提前一學期或一學年畢業並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者，得於取得學士學位

之次學期入學就讀碩士班。 

第五條  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至多可抵免四分之三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數(不

含論文學分，且不受本系學生抵免學分要點有關研究所抵免學生上限規定之限

制)，但研究所課程若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數內，不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數。 

第六條  學生必須符合本系學士學位與碩士學位之規定，方發給學、碩士學位證書。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送請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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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廿二～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電機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 
大學部學生修讀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辦法 

94 年 01 月 20 日系務會議通過 

94 年 03 月 24 日教務會議通過 

97 年 05 月 0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06 月 18 日院務會議通過 

97.06.26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9 月 24 日資訊工程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7 日電機資訊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鼓勵本系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留在本系就讀碩士班，並期達到連續學習及縮短

修業年限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大學部學生入學後，得於三年級下學期註冊後二週內向本系提出申請。申請文件

需包括大一至大三上成績單，以及兩封推薦信。錄取名額最多為本系碩士班招生名

額之十分之一，甄選標準及程序由招生委員會決定，錄取名單將於大三下學期結束

後公佈。 

第三條  錄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資格。 

第四條  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四年級取得學士學位，並於畢業年度參加本校碩士班

甄試入學或一般生入學考試，經錄取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前項學生提前一學期或一學年畢業並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者，得於取得學士學位

之次學期入學就讀碩士班。 

第五條  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至多可抵免四分之三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數(不

含論文學分，且不受本系碩士班修業規定第六條第三、四款之限制)，但研究所課

程若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數內，不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數。 

第六條  學生必須符合本系學士學位與碩士學位之規定，方發給學、碩士學位證書。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送請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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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廿三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修業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十條 
研究生應於第一學年結束前繳

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第十條 
研究生應於第一學年結束前

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第十三條第四項 

通過碩士論文計畫審查口試。

審查口試委員會由指導教授組

成並經所長核備，審查委員資

格比照學位考試委員資格，論

文計畫口試通過 6 個月後，始

得於本所論文發表會宣讀畢業

論文。 

第十三條第四項 
通過碩士論文計畫審查。審查

委員會由指導教授組成並經

所長核備，審查委員資格比照

學位考試委員資格。  

第十八條 
其他未定事項悉依本校「研究

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

辦理。 

第十八條 
其他未定事項悉依本校「研究

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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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6 年 5 月 22 日海洋文化研究所籌備會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4 月 10 日海洋文化研究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9 月 3 日海洋文化研究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27 日海洋文化研究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5 月 21 日海洋文化研究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2 月 25 日海洋文化研究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1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18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8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錄取者，得進入本所攻讀文學碩士學位。 

第 四 條 依本校註冊暨註冊請假辦法各項有關規章辦理註冊。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 五 條 研究生之修業年限為二至四年，在職生得延長二年。 

第 六 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 34 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 10 學分，選修 24 學

分。 

第 七 條 校際選課：依本校校際選課辦法辦理相關程序；有校際選課需求之研究生，請於

學校公告之時間內洽助教及課務組辦理。 

第 八 條 可修習本所認定之校內外系、所開設課程之學分。 

第 九 條 抵免學分：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理；欲抵免之科目由本所認定，抵免上限

為六學分。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 十 條 研究生應於第一學年結束前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第十一條 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授應限於本所之專任、合聘、兼任教師，或經所務會議同意

後，得與校內外其他系所教師共同指導。 

第十二條 研究生指導教授之變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所務會議同意。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三條 研究生於修業期間，需完成下列條件之一： 

一、於具審查制度之學術刊物發表論文至少一篇。 

二、於學術研討會公開宣讀論文至少一篇。 

三、獲得相關之學術論文獎至少一篇。 

四、通過碩士論文計畫審查。審查委員會由指導教授組成並經所長核備，審查委

員資格比照學位考試委員資格。 

第十四條 研究生完成前條規定後，須經指導教授同意，於本所論文發表會宣讀畢業論文，

始得舉行學位考試。論文發表會原則上於每學期本校規定之學位考試申請期限前

舉行。 

第十五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填具論文考試申請書乙式二份、學

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二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後送所辦公室彙

辦。 

第十六條 學位考試委員會依下列規定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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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校長遴聘校內外學者專家三至五位組成學位考試委員會，其中校外委員須

三分之一以上。考試委員提聘資格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理。 

二、學位考試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經校長指定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

不得擔任召集人。 

第十七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應

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

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八條 其他未定事項悉依本校「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理。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九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認可。經指導教授

認可後，送繳 2 本平裝論文至所辦公室；2 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2 本平裝論文至

本校圖書館。論文格式悉依本所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二十條 須於國家圖書館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並經所辦公

室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廿十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所學術發展

之需要，經所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廿二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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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廿三～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6 年 5 月 22 日海洋文化研究所籌備會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4 月 10 日海洋文化研究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9 月 3 日海洋文化研究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27 日海洋文化研究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5 月 21 日海洋文化研究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2 月 25 日海洋文化研究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1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18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8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22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海洋文化研究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1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錄取者，得進入本所攻讀文學碩士學位。 

第 四 條 依本校註冊暨註冊請假辦法各項有關規章辦理註冊。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 五 條 研究生之修業年限為二至四年，在職生得延長二年。 

第 六 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 34 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 10 學分，選修 24 學

分。 

第 七 條 校際選課：依本校校際選課辦法辦理相關程序；有校際選課需求之研究生，請於

學校公告之時間內洽助教及課務組辦理。 

第 八 條 可修習本所認定之校內外系、所開設課程之學分。 

第 九 條 抵免學分：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理；欲抵免之科目由本所認定，抵免上限

為六學分。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 十 條 研究生應於第一學年結束前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第十一條 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授應限於本所之專任、合聘、兼任教師，或經所務會議同意

後，得與校內外其他系所教師共同指導。 

第十二條 研究生指導教授之變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所務會議同意。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三條 研究生於修業期間，需完成下列條件之一： 

一、於具審查制度之學術刊物發表論文至少一篇。 

二、於學術研討會公開宣讀論文至少一篇。 

三、獲得相關之學術論文獎至少一篇。 

四、通過碩士論文計畫口試。口試委員會由指導教授組成並經所長核備，審查委

員資格比照學位考試委員資格，論文計畫口試通過 6 個月後，始得於本所論

文發表會宣讀畢業論文。 

第十四條 研究生完成前條規定後，須經指導教授同意，於本所論文發表會宣讀畢業論文，

始得舉行學位考試。論文發表會原則上於每學期本校規定之學位考試申請期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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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行。 

第十五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填具論文考試申請書乙式二份、學

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二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後送所辦公室彙

辦。 

第十六條 學位考試委員會依下列規定組成： 

一、由校長遴聘校內外學者專家三至五位組成學位考試委員會，其中校外委員須

三分之一以上。考試委員提聘資格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理。 

二、學位考試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經校長指定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

不得擔任召集人。 

第十七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應

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

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八條 其他未定事項悉依本校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理。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九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認可。經指導教授

認可後，送繳二本平裝論文至所辦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

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論文格式悉依本所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二十條 須於國家圖書館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並經所辦公

室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廿十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所學術發展

之需要，經所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廿二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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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廿四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

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博士班之入學修業及考

試等有關事項，依本校

學則及本規定辦理。 

條文修改。 

第十二條  博士班研究生完成博士

學位應修課程申請博士

學位考試前，須經博士

資格考核通過後，始可

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第十二條  博士班研究生完成博士

學位應修課程申請博士

學位考試前，須經三次

評鑑通過後，始可申請

博士學位考試。評鑑辦

法另行訂定之。 

條文修改。 

第十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完成博士

學位應修課程，並通過

資格考核者，取得博士

候選人資格。 

第十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完成博士

學位應修課程，並通過

初審暨複審評鑑者，取

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條文修改。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務通過

後發佈施行。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通過

並送院務會議備查後實

施，修改時亦同。 

條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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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九十一年十一月四日所務會議通過 

九十一年十二月二日所務會議修正 

九十二年三月六日院務會議核備 

九十二年九月十日所務會議修正 

九十二年十一月十三日院務會議核備 

九十三年四月十七日所務會議修正 

九十三年五月十二日院務會議核備 

九十四年五月十二日所務會議修正 

（增列第五條之一、第十條第二項及修正第八條第一項、第十條第一項） 

九十六年十月十一日所務會議修正 

（增列第七條之一項） 

九十六年十月二十三日院務會議核備 

九十八年一月八日所務會議修正 

（修正第十三條） 

九十八年六月十一日院務會議核備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博士班之入學修業及考試等有關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二條      凡參加本校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經錄取或本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申請逕修博士學位經核定者，得進入本所攻讀法學博士學位。 

第三條      博士班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與入學考試錄取名額經所務會議、本校招生委員會

議通過，送教育部核備後，公告於招生簡章。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除依本校學則規定辦理休學外，修業年限最少二年，最多七年。 

第五條      博士班分為海事公法學及海事私法學二個研究領域。 

博士班研究生依入學考試選考科目，決定該生研究領域，並據以修讀其專屬課

程。 

前項研究領域，非有重大事由，並研提變更研究領域研究計畫書經所務會議核

可，不得變更。其經核可變更者，並應補修足新研究領域專屬課程之學分數。 

第五條之一 

        九十四學年度以後（含九十四學年度）入學博士班研究生，其研究領域分為公 

        法學及私法學二個研究領域。博士班研究生應於第一學年上學期開學日後一週  

        內，依其報名入學考試時所提研究計畫性質，就前項研究領域之一，登記其所 

        屬研究領域，並經所長核可，據此修讀其專屬課程。 

        前項登記之研究領域，非有重大事由，並研提變更研究領域研究計畫書經所務  

        會議核可，不得變更。其經核可變更者，並應補修足新研究領域專屬課程之學 

        分數。 

第六條      博士班畢業最低學分數為十八學分，不包括畢業論文十二學分、法學語文、本

校其他研究所及外校系所選修學分。除應於共同選修課程修習六學分外，另應

修習其研究領域之專屬課程至少十二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未修畢本所應修畢業學分數前，每學期至少應選一門課，每學期選課上限為六

學分。 

第七條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畢業時應符合標準之英、德或日語系國家語言能力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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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日語之語言鑑定機構與其成績合格標準及其他認定標準參照附表一。 

第七條之一  「博士班研究生畢業時得以修習法學外文（英、日、德或法文法學外文或名著

選讀）課程八學分為語言能力證明。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八條      博士班研究生得於第一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如有特殊情形，未能如   

            期選定，得具理由申請延期，並經所務會議核可。至遲博士班研究生應於第二 

            學年結束前提出，逾期則不得提出。 

博士班研究生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即可至所辦公室領取教授指導同意書乙式一

份，與指導教授協商申報論文題目，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所長備查後

送繳回所辦公室彙辦，提報所務會議討論。 

第九條      博士論文指導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三年以上，擔任該博士論文有關學科之教學者。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三年以上，對該博士論文之學科

有專門研究者。 

第十條      博士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所之專任教授，但有特殊情形，

如老師出國、及學生興趣專長不符合等主客觀條件限制下，得專案提報所務會

議討論（核可）。 

        前項延請非本所專任教授指導者，應另延請本所專任教授或副教授共同指導。 

第十一條    博士班研究生關於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

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所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二條    博士班研究生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申請博士學位考試前，須經三次評鑑通過

後，始可申請博士學位考試。評鑑辦法另行訂定之。 

第十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並通過初審暨複審評鑑者，取得博士候

選人資格。 

第十四條    博士候選人於論文撰寫完成，並符合下列發表學術論文要件之一後，經指導教

授書面同意，始得提出博士學位考試之申請： 

一、修業期間，在 TSSCI 期刊（附表二）、臺灣海洋法學報或如附表三所列期刊

上發表二篇以上（含）之學術論文者。 

二、修業期間，在其他國內外（含大陸及港、澳地區）具嚴謹審查制度之法學

期刊上，發表二篇以上（含）之學術論文並經審查通過者。 

前項所稱學術論文如係共同著作，以共同著作人人數為分母之比例採計之。 

第十五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至所辦公室領取論文考試申請書

乙式二份、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送繳所辦公室彙辦。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校內外教授、副教授五至九人組成之，其中所外委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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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三分之一以上。全體委員由指導教授選定，提報本所教評會議討論後，報

請校長聘任之。 

第十六條    博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博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

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

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七條    申請學位考試時博士班研究生應繳交論文口試本六本（指導教授、論文考試委

員及所辦公室各一本），其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八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老師（或論文考試委

員）認可。經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後，送繳十五本平裝論文及一

份論文電子檔磁片（含摘要及全文）至所辦公室；三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

組；二本平裝論文至總圖書館。 

論文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九條    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千字）、關鍵

詞、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所長、所助教查核符實並繳交國家圖

書館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所辦公室，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二十條    至所辦公室領取離校程序單，依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因本校博士班相關章則或博士學位考試細則之訂定、變更及本所學術發

展之需要，經所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之修（增）定，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通過並送院務會議備查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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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語文標準 

語文

種類 
語文鑑定機構 入學標準 畢業標準 

FLPT 之聽力、用法、字彙與閱讀總分

一八○分以上，口試成績為 S-2 以上

FLPT 之聽力、用法、字彙與閱讀總分

二一○分以上，口試成績為 S-3 以上

托福測驗(TOEFL)成績五○○分以上 托福測驗(TOEFL)成績五七○分以上

托福電腦化(CBT)測驗一七三分以上 托福電腦化(CBT)測驗二三○分以上 
財團法人語言

訓練測驗中心 
持有教育部全民英語能力檢定測驗中

級及格者，得以該考試及格合格證書

替代語言能力證明。 

持有教育部全民英語能力檢定測驗中

高級及格者，得以該考試及格成績影

本替代語言能力證明。 

英語 

英國文化協會 
國際英文語文測試（IELTS）成績六點

○分以上 

國際英文語文測試（IELTS）成績六點

五分以上 

財團法人語言

訓練測驗中心 

FLPT 之聽力、用法、字彙與閱讀總分

一八○分以上，口試成績為 S-2 以上

FLPT 之聽力、用法、字彙與閱讀總分

二一○分以上，口試成績為 S-3 以上
日語 

財團法人交流

協會 

日本語能力測驗至少二級以上合格 日本語能力測驗一級合格 

財團法人語言

訓練測驗中心 

FLPT 之聽力、用法、字彙與閱讀總分

一八○分以上，口試成績為 S-2 以上

FLPT 之聽力、用法、字彙與閱讀總分

二一○分以上，口試成績為 S-3 以上
德語 

台北德國文化

中心 

德語初級考試(ZdaF)以上合格 德語中級考試(TestDaF)，TDN3 以上合

格 

備註： 

一、其他入學認定標準： 

（一）持有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或獨立學院之學士、碩士學位或仍在學之碩士生持有在

學證明者，報名時得以該外國大學之學位證書或研究所碩士在學證明影本替代語言

能力證明。 

（二）持有教育部國民小學英語教師英語能力檢核測驗及格者，得以該考試及格成績影本

替代語言能力證明。 

（三）持有德國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語言能力測驗（ＤＳＨ）合格者，得以該測驗及格證明

影本替代語言能力證明。 

（四）各入學語文認定標準證明在該年度博士班入學考試時以前三年內所取得者，方為有

效。 

二、博士班研究生得就以上所列各入學、畢業語文認定標準，各擇一選擇繳交語言能力證明。

惟以入學、畢業時以前三年內所取得者，方為有效。 

 

 



- 108 - 

附表二  TSSCI 期刊名單  

 

2009 年 TSSCI 資料庫收錄期刊名單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簡稱國科會人文處）於 2009 年 10

月 9 日召開期刊評審委員會聯席會議，依據 2008 年 10 月 9 日修訂之「臺灣社會科學引文

索引資料庫期刊收錄實施方案」，調整 2009 年TSSCI資料庫收錄期刊名單。 

  2009 年期刊收錄名單相較於 2008 年名單如下表，新增期刊以「★」標示： 
  

98 年度 TSSCI 期刊收錄名單 

（各學門依刊名筆劃順序排列）共 82 種 

學門 期刊名稱 

民俗曲藝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人 

類 

學 
臺灣人類學刊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中華傳播學刊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台灣社會學 

Taiwanese Sociology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新聞學研究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社 

會 

學  

臺灣社會學刊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科學教育學刊 

Chinese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Bulletin of Special Education  

教育政策論壇 

Educational Policy Forum  

教 

育 

學  

教育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http://ssrc.sinica.edu.tw/ssrc-home/5-43.htm�
http://ssrc.sinica.edu.tw/ssrc-home/5-43.htm�
http://dimes.lins.fju.edu.tw/ucstw/chinese/shc/C21.htm�
http://www.ioe.sinica.edu.tw/chinese/publish/ch04published.html�
http://ccs.nccu.edu.tw/static_page_content.php?MENU_ODIV=menu3&SP_ID=4�
http://social.ntu.edu.tw/journal/journal.htm�
http://www.jour.nccu.edu.tw/mcr/�
http://tsa.sinica.edu.tw/�
http://www.ase-t.org.tw/�
http://bse.spe.ntnu.edu.tw/contents/news/news.asp�
http://www.epa.ncnu.edu.tw/forum.htm�
http://www.ed.ntnu.edu.tw/%7E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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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註ㄧ)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教育資料與圖書館學 ★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and Library Sciences 

教育學刊 

Educational Review  

當代教育研究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課程與教學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Quarterly 

 

藝術教育研究 

Research in Arts Education  

中華心理學刊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註二)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台灣精神醫學 

Taiwanese Journal of Psychiatry  

本土心理學研究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教育心理學報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心 

理 

學 

測驗學刊 

Psychological Test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 

公平交易季刊 

Fair Trade Quarterly  

東吳法律學報 

Soochow Law Review  

東海大學法學研究 

Tunghai University Law Review  

法 

律 

學 

政大法學評論 

Chengchi Law Review  

http://www.ntnu.edu.tw/acad/pub/pub.htm�
http://ssrc.sinica.edu.tw/ssrc-home/2009-10.htm#1#1�
http://joemls.tku.edu.tw/�
http://www.nknu.edu.tw/%7Eedu/new-eduweb/08Learning/publication-1/publication-1.htm�
http://www.cer.ntnu.edu.tw/journal/�
http://academic.ed.ntnu.edu.tw/%7Etase/�
http://www.aci-taiwan.org.tw/index1.html�
http://gnae.ntue.edu.tw/art_portal/�
http://www.psy.ntu.edu.tw/cpa/publications03.asp�
http://tgca.heart.net.tw/old_data/CJGC/periodical.htm�
http://ssrc.sinica.edu.tw/ssrc-home/2009-10.htm#2#2�
http://www.sop.org.tw/publication/pu_01.asp�
http://www3.nccu.edu.tw/%7Emcli/default.htm�
http://140.122.69.160/bulletin/�
http://www.capt.tw/�
http://www.law.ntu.edu.tw/ntulawreview/�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630�
http://www.scu.edu.tw/lex/a3-1.htm�
http://www2.thu.edu.tw/%7Elaw/book/law review.htm�
http://www.law.nccu.edu.tw/comment/Listcomm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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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法學論叢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Journal  
 

臺北大學法學論叢 

Taipei University Law Review  

公共行政學報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台灣政治學刊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行政暨政策學報 

Public Administration & Policy  

東吳政治學報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科學論叢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SOCIETAS: A Journal for Philosophical Study of Public Affairs  

政治學報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問題與研究 

Issues & Studies  

臺灣民主季刊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遠景基金會季刊 

Prospect Quarterly  

政 

治 

學 

選舉研究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經濟研究 

Taipei Economic Inquiry  

經濟論文 

Academia Economic Papers  

經濟論文叢刊 

Taiwan Economic Review 

經 

濟 

學 

農業經濟叢刊 

Taiwanese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http://www.law.ntu.edu.tw/ntulawjournal/mini_journal/chinese/index.htm�
http://ntpu.lawcenter.com.tw/�
http://pa.nccu.edu.tw/journal/�
http://nccupress.nccu.edu.tw/magazine/mdetail.php?id=2&type=2�
http://pa.ntpu.edu.tw/ntpu_dep/content.php?sno=0000110�
http://www2.scu.edu.tw/politics/default.asp?Subject=Journal�
http://politics.ntu.edu.tw/research_02.htm#a�
http://capstaipei.org.tw/c_publish.htm�
http://iir.nccu.edu.tw/index.php?include=journal&kind=1�
http://www.tfd.org.tw/tfq.php�
http://www.pf.org.tw/�
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publication/publication.htm�
http://www.ntpu.edu.tw/econ/journal/journal.php�
http://www.econ.sinica.edu.tw/academia.php�
http://www.econ.ntu.edu.tw/ter/index.html�
http://www.rest.org.tw/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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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與經濟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s  

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 

Taiwan Economic Forecast and Policy 
 

應用經濟論叢 

Taiwa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工業工程學刊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gineers  

中山管理評論 

Sun Yat-Sen Management Review  

交大管理學報 

Chiao Da Management Review  

財務金融學刊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會計評論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  

資訊管理學報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電子商務學報 

Journal of E-Business  

管理評論 

Management Review  

管理與系統 

Journal of Management & Systems  

管理學報 

Journal of Management  

臺大管理論叢 

NTU Management Review  

管 

理 

學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Review of Securities and Futures Markets  

http://www.agec.ntu.edu.tw/writing/agric.htm�
http://www.econ.sinica.edu.tw/academia-02.php�
http://nchuae.nchu.edu.tw/tc/modules/articles/�
http://apmr.management.ncku.edu.tw/�
http://ijims.ms.tku.edu.tw/index.htm�
http://www.jciie.ciie.org.tw/ojs/index.php/jciie�
http://mgtr.cm.nsysu.edu.tw/�
http://www.ms.nctu.edu.tw/Management/index.htm�
http://www.finance.org.tw/jfs/index.htm�
http://140.119.79.137/�
http://www.csim.org.tw/article.asp�
http://jeb.cerps.org.tw/�
http://www.mars.org.tw/management_review/MR_list.php�
http://www.cc.nctu.edu.tw/%7Eibm/jms.htm�
http://www.management.org.tw/�
http://web.management.ntu.edu.tw/chinese/mba/News2.asp?menu1=22&menu2=25�
http://www.sfi.org.tw/Books/edu_q6.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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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遊憩研究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Study  

台灣土地研究 

Journal of Taiwan Land Research  

地理學報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住宅學報 

Journal of Housing Studies  

建築學報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都市與計劃 

City and Planning  

運輸計劃季刊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Journal  

運輸學刊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區 

域 

研 

究 

及 

地 

理 

學 

觀光休閒學報 

Journal of Tourism and Leisure Studies  

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護理研究  

人口學刊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中國大陸研究 

Mainland China Studies  

中華心理衛生學刊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台灣公共衛生雜誌 

Taiw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綜 

合 

類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http://www.recreation.org.tw/�
http://www.ntpu.edu.tw/rebe/study/study_4.htm�
http://www.geog.ntu.edu.tw/journal/journal.html�
http://www.housing.org.tw/�
http://www.airoc.org.tw/km-portal/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00068�
http://www.iot.gov.tw/mp.asp?mp=1�
http://www.cit.org.tw/�
http://www.tourism.org.tw/journal.htm�
http://journals.lww.com/jnr-twna/pages/default.aspx�
http://www.psc.ntu.edu.tw/outline/e_paper/journalcontent.php�
http://www.rchss.sinica.edu.tw/publication/publication.htm�
http://www.ihp.sinica.edu.tw/book_page/book02.htm�
http://iir.nccu.edu.tw/index.php?include=journal&kind=2�
http://npo-61.proshine.com.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category&sectionid=10&id=22&Itemid=53�
http://www.publichealth.org.tw/�
http://140.112.40.4/WebUsers/tai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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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心理研究 

Journal of Education & Psychology  
 

歐美研究 

EurAmerica  

 

＊註一：自 2009 年 3 月第 54 卷第 1 期起，由《師大學報：教育類》更名為《教

育科學研究期刊》。 

＊註二：自 2009 年起，由綜合類期刊轉收錄於心理學門。 

（資料來源：2009 年 10 月公佈之 TSSCI 資料庫收錄期刊名單。）

http://www.joep.nccu.edu.tw/�
http://euramerica.e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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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其他期刊 

期刊名稱 

海洋學刊 

海運學報 

國立中正大學法學集刊 

輔仁法學 

東海大學法學研究 

警大法學論集 

華岡法粹 

中原財經法學 

法學叢刊 

軍法專刊 

法令月刊 

刑事法雜誌 

月旦法學雜誌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新增期刊名稱 

台灣國際法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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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廿四～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律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九十一年十一月四日所務會議通過 

九十一年十二月二日所務會議修正 

九十二年三月六日院務會議核備 

九十二年九月十日所務會議修正 

九十二年十一月十三日院務會議核備 

九十三年四月十七日所務會議修正 

九十三年五月十二日院務會議核備 

九十四年五月十二日所務會議修正 

（增列第五條之一、第十條第二項及修正第八條第一項、第十條第一項） 

九十六年十月十一日所務會議修正 

（增列第七條之一項） 

九十六年十月二十三日院務會議核備 

九十八年一月八日所務會議修正 

（修正第十三條） 

九十八年六月十一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11 日、4 月 24 日海洋法律研究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9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凡參加本校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經錄取或本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申請逕修博士學位經核定者，得進入本所攻讀法學博士學位。 

第三條      博士班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與入學考試錄取名額經所務會議、本校招生委員會

議通過，送教育部核備後，公告於招生簡章。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除依本校學則規定辦理休學外，修業年限最少二年，最多七年。 

第五條      博士班分為海事公法學及海事私法學二個研究領域。 

博士班研究生依入學考試選考科目，決定該生研究領域，並據以修讀其專屬課

程。 

前項研究領域，非有重大事由，並研提變更研究領域研究計畫書經所務會議核

可，不得變更。其經核可變更者，並應補修足新研究領域專屬課程之學分數。 

第五條之一 

        九十四學年度以後（含九十四學年度）入學博士班研究生，其研究領域分為公 

        法學及私法學二個研究領域。博士班研究生應於第一學年上學期開學日後一週  

        內，依其報名入學考試時所提研究計畫性質，就前項研究領域之一，登記其所 

        屬研究領域，並經所長核可，據此修讀其專屬課程。 

        前項登記之研究領域，非有重大事由，並研提變更研究領域研究計畫書經所務  

        會議核可，不得變更。其經核可變更者，並應補修足新研究領域專屬課程之學 

        分數。 

第六條      博士班畢業最低學分數為十八學分，不包括畢業論文十二學分、法學語文、本

校其他研究所及外校系所選修學分。除應於共同選修課程修習六學分外，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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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其研究領域之專屬課程至少十二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未修畢本所應修畢業學分數前，每學期至少應選一門課，每學期選課上限為六

學分。 

第七條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畢業時應符合標準之英、德或日語系國家語言能力證明。

英、德、日語之語言鑑定機構與其成績合格標準及其他認定標準參照附表一。 

第七條之一  博士班研究生畢業時得以修習法學外文（英、日、德或法文法學外文或名著選

讀）課程八學分為語言能力證明。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八條      博士班研究生得於第一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如有特殊情形，未能如   

            期選定，得具理由申請延期，並經所務會議核可。至遲博士班研究生應於第二 

            學年結束前提出，逾期則不得提出。 

博士班研究生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即可至所辦公室領取教授指導同意書乙式一

份，與指導教授協商申報論文題目，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所長備查後

送繳回所辦公室彙辦，提報所務會議討論。 

第九條      博士論文指導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三年以上，擔任該博士論文有關學科之教學者。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三年以上，對該博士論文之學科

有專門研究者。 

第十條      博士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所之專任教授，但有特殊情形，

如老師出國、及學生興趣專長不符合等主客觀條件限制下，得專案提報所務會

議討論（核可）。 

        前項延請非本所專任教授指導者，應另延請本所專任教授或副教授共同指導。 

第十一條    博士班研究生關於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

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所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二條    博士班研究生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申請博士學位考試前，須經博士資格考核

通過後，始可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第十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並通過資格考核者，取得博士候選人資

格。 

第十四條    博士候選人於論文撰寫完成，並符合下列發表學術論文要件之一後，經指導教

授書面同意，始得提出博士學位考試之申請： 

一、修業期間，在 TSSCI 期刊（附表二）、臺灣海洋法學報或如附表三所列期刊

上發表二篇以上（含）之學術論文者。 

二、修業期間，在其他國內外（含大陸及港、澳地區）具嚴謹審查制度之法學

期刊上，發表二篇以上（含）之學術論文並經審查通過者。 

前項所稱學術論文如係共同著作，以共同著作人人數為分母之比例採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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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至所辦公室領取論文考試申請書

乙式二份、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送繳所辦公室彙辦。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校內外教授、副教授五至九人組成之，其中所外委員應

至少三分之一以上。全體委員由指導教授選定，提報本所教評會議討論後，報

請校長聘任之。 

第十六條    博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博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

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

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七條    申請學位考試時博士班研究生應繳交論文口試本六本（指導教授、論文考試委

員及所辦公室各一本），其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八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老師（或論文考試委

員）認可。經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後，送繳十五本平裝論文及一

份論文電子檔磁片（含摘要及全文）至所辦公室；二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

課務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九條    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千字）、關鍵

詞、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所長、所助教查核符實並繳交國家圖

書館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所辦公室，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二十條    至所辦公室領取離校程序單，依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因本校博士班相關章則或博士學位考試細則之訂定、變更及本所學術發

展之需要，經所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之修（增）定，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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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廿五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應用英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九條 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須於

論文計畫書口試通過 3 個月

後，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申請時須通過下列其中一項

之英語檢定考試並繳交成績

證明： 

1.全民英檢 GEPT：中高級複

試（含）以上。 

2.多益測驗 TOEIC： 785 分

（含）以上。 

3.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力

測驗 BULATS：ALTE Level 

3（含）以上。 

4.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

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5.托福 TOEFL：紙筆型態 ITP 

527（含）以上；電腦型態

CBT 197（含）以上；新制

托福 IBT 71（含）以上。 

6.IELTS：5.5（含）以上。 

申請時尚未達到任何上述英

語檢定考試門檻，除本所規定

畢業學分外，需加修全程英語

教學之研究所課程（含校內、

外課程）： 

（1）未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

中高級初試者，需加修四至六

學分。 

（2）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

高級初試，但未通過複試者，

需加修二至三學分。 

第九條 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須於

論文計畫書口試通過 3 個月

後，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申請時須通過下列其中一項之

英語檢定考試並繳交成績證

明： 

1.全民英檢 GEPT：中高級複試

（含）以上。 

2.多益測驗 TOEIC： 785 分

（含）以上。 

3.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力

測驗 BULATS：ALTE Level 3

（含）以上。 

4.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

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5.托福 TOEFL：紙筆型態 ITP 

527（含）以上；電腦型態

CBT 197（含）以上；新制托

福 IBT 71（含）以上。 

6.IELTS：5.5（含）以上。 

增訂第九條

第二項英檢

畢業門檻之

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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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應用英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14 日應用英語研究所籌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9 月 29 日應用英語研究所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2 月 8 日應英所、外語中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1 日人社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18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8 日 98 學年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凡經本校應用英語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錄取者，得進入本所攻讀文學碩士學

位。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  三  條 研究生之修業年限為一至四年，在職生得延長一年；在職生之身份以入學時報

考之身份認定之。 

第  四  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 34 學分；必修「社會科學質化研究法」、「社會科學量化

研究法」共 4 學分及「碩士論文」6 學分，選修至少 24 學分。 

第  五  條  研究生得依本校「校際選課辦法」辦理校際選課，所修科目須為本校未開科目

為限，其學分數以不超過該生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一為原則；延長修業

年限者修習學分在六學分以下者不在此限。跨系選修課程，須簽准經指導教授

同意後選修，列為畢業學分，但最多以不超過 8 學分為原則。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  六  條 研究生應於修業第三學期開學後二週內選定本所專任教師為指導教授，並繳交

「指導教授同意書」，提報所務會議討論。 

第  七  條 本所教師每學年指導研究生人數以不超過 3 人為原則，但如有特殊情形得提案

所務會議同意。 

第  八  條  研究生指導教授之變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所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  九  條 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須於論文計畫書口試通過 3 個月後，始得提出學位考

試申請。申請時須通過下列其中一項之英語檢定考試並繳交成績證明： 

1.全民英檢 GEPT：中高級複試（含）以上。 

2.多益測驗 TOEIC： 785 分（含）以上。 

3.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力測驗 BULATS：ALTE Level 3（含）以上。 

4.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5.托福 TOEFL：紙筆型態 ITP 527（含）以上；電腦型態 CBT 197（含）以上；

新制托福 IBT 71（含）以上 

6.IELTS：5.5（含）以上。 

第  十  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填具論文考試申請書乙式二份、

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送繳所辦公

室彙辦。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校內外學者專家 3 至 5 人組成之，其中校外委員應至少

三分之一（含）。考試委員由提聘資格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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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推薦，提經本所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 十一 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申請及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

至遲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

若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二 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

員）認可。經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後，送繳 2 本平裝論文至所辦

公室；1 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2 本平裝論文至本校圖書館。 

第十三 條  須於國家圖書館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並經所辦

公室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十四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所學術發

展之需要，經所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五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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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廿五～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14 日應用英語研究所籌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9 月 29 日應用英語研究所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2 月 8 日應英所、外語中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1 日人社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18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8 日 98 學年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 99 年 4 月 23 日應英所、外語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 99 年 4 月 29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 

中華民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級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凡經本校應用英語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錄取者，得進入本所攻讀文學碩士學

位。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  三  條 研究生之修業年限為一至四年，在職生得延長一年；在職生之身份以入學時報

考之身份認定之。 

第  四  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 34 學分；必修社會科學質化研究法、社會科學量化研究

法共 4 學分及碩士論文 6 學分，選修至少 24 學分。 

第  五  條  研究生得依本校校際選課辦法辦理校際選課，所修科目須為本校未開科目為

限，其學分數以不超過該生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一為原則；延長修業年

限者修習學分在六學分以下者不在此限。跨系選修課程，須簽准經指導教授同

意後選修，列為畢業學分，但最多以不超過 8 學分為原則。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  六  條 研究生應於修業第三學期開學後二週內選定本所專任教師為指導教授，並繳交

指導教授同意書，提報所務會議討論。 

第  七  條 本所教師每學年指導研究生人數以不超過 3 人為原則，但如有特殊情形得提案

所務會議同意。 

第  八  條  研究生指導教授之變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所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  九  條 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須於論文計畫書口試通過 3 個月後，始得提出學位考

試申請。申請時須通過下列其中一項之英語檢定考試並繳交成績證明： 

1.全民英檢 GEPT：中高級複試（含）以上。 

2.多益測驗 TOEIC： 785 分（含）以上。 

3.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力測驗 BULATS：ALTE Level 3（含）以上。 

4.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5.托福 TOEFL：紙筆型態 ITP 527（含）以上；電腦型態 CBT 197（含）以上；

新制托福 IBT 71（含）以上 

6.IELTS：5.5（含）以上。 

申請時尚未達到任何上述英語檢定考試門檻，除本所規定畢業學分外，需加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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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英語教學之研究所課程（含校內、外課程）： 

（1）未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者，需加修四至六學分。 
（2）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但未通過複試者，需加修二至三學分。 

第  十  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填具論文考試申請書乙式二份、

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送繳所辦公

室彙辦。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校內外學者專家 3 至 5 人組成之，其中校外委員應至少

三分之一（含）。考試委員由提聘資格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理，由

指導教授推薦，提經本所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 十一 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申請及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

至遲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

若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二 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

員）認可。經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後，送繳二本平裝論文至所辦

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 

第十三 條  須於國家圖書館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並經所辦

公室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十四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所學術發

展之需要，經所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五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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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廿六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 

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99年5月6日所務會議通過 

99年5月13日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及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

員會設置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本所設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由本所

各專任教師組成之，所長為主任委員，其主要任務為審查本所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

資格及博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 

第三條 前條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之資格，依本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提聘資格認定標準實

施要點認定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以每學期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臨時會議。 

第五條 本委員會須有應出席委員半數（含）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應由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始得為之。 

第六條 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院、校有關規定辦理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送院務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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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廿六～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律研究所 

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 
99年5月6日所務會議通過 

99年5月13日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及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

員會設置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本所設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由本所

各專任教師組成之，所長為主任委員，其主要任務為審查本所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

資格及博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 

第三條 前條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之資格，依本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提聘資格認定標準實

施要點認定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以每學期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臨時會議。 

第五條 本委員會須有應出席委員半數（含）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應由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始得為之。 

第六條 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院、校有關規定辦理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送院務及教務會議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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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廿七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學評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條 教學評鑑施測課程：期中教學評

鑑以本校各教學單位所開設一

般 性課程為主，不含合開課程

(二位老師以上授課者)、服務學

習、體育、實驗實習、專題討論、

畢業論文、地方教育輔導；期末

教學評鑑除畢業論文、出海實

習、海上(進階)實習、養殖實習、

教育實習、地方教育輔導、服務

學習-愛校服務及操行外，其餘課

程均須參加。 

 

第三條 教學評鑑施測課程：期中教學評

鑑以本校各教學單位所開設一

般性課程為主，不含合開課程(二

位老師以上授課者)、服務學習、

體育、實驗實習、專題討論、畢

業論文、地方教育輔導；期末教

學評鑑除畢業論文、出海實習、

海上(進階)實習、養殖實習、教

育實習、地方教育輔導、服務學

習-愛校服務及操行外，其餘均須

參加。 

取 消 期 中 教 學 評

鑑。 

第五條 教學評鑑實施時間：原則上於每

學期期中考前二至三週進行期

中網路教學評鑑，期末考前二至

三週第一階段電腦選課作業前

進行期末網路教學評鑑施測作

業。 

 

第五條 教學評鑑實施時間：原則上於每

學期期中考前二至三週進行期

中網路教學評鑑，期末考前二至

三週進行期末網路教學評鑑施

測作業。 

取 消 期 中 教 學 評

鑑，並配合調整時

程 至 第 一 階 段 電

腦選課作業前。 

第七條 教學評量平均值計算方式如下： 

一、各系(所)、院暨全校之平均值計

算原則，大學部選課人數大於

十人以上，及研究所選課人數

大於三人以上之課程，方列入

平均值計算。 

二、各課程之回收率需達百分之三

十以上，且填答人數至少三人

以上，方列入平均值計算。 

三、五位以上合開課程、服務學習

及專題討論等課程不計入課程

平均值計算。 

四、課程平均值之計算為「總有效

課程平均值之和／總有效課程

數」。 

第七條 教學評量平均值計算方式如下： 

一、各系(所)、院暨全校之平均值計

算原則，大學部選課人數大於

十人，及研究所選課人數大於

三人之課程，方列入平均值計

算。 

二、各課程之回收率需達百分之三

十以上，且填答人數至少三人

以上，方列入平均值計算。 

三、5 位以上合開課程、服務學習

及專題討論等課程不計入課程

平均值計算。 

四、課程平均值之計算為「總有效

課程平均值之和／總有效課程

數」。 

配 合 現 行 狀 況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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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學評鑑辦法 
中華民國 87 年 12 月 17 日 8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8 年 1 月 5 日 88 海教課字第 0420 號發布 

中華民國 89 年 3 月 30 日 8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9 年 6 月 20 日 89 海教評字第 3806 號發布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25 日 9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3 年 1 月 30 日海教評字第 0930000800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3 年 11 月 18 日 9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3 月 8 日海教學字第 0940001595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4 年 6 月 23 日 9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7 月 27 日海教學字第 0940006357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4 日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24 日海教學字第 0960000985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7 年 6 月 12 日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8 日海教學字第 097000726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7 日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2 月 5 日海教學字第 0990001593 號令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教學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及第七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教學評鑑之目的在反映學生學習狀況，使授課教師瞭解學生之需求增進師生互

動，以提高教學品質。 

第三條 教學評鑑施測課程：期中教學評鑑以本校各教學單位所開設一般性課程為主，

不含合開課程(二位老師以上授課者)、服務學習、體育、實驗實習、專題討論、

畢業論文、地方教育輔導；期末教學評鑑除畢業論文、出海實習、海上(進階)

實習、養殖實習、教育實習、地方教育輔導、服務學習-愛校服務及操行外，

其餘均須參加。 

第四條 網路教學評鑑調查表由教務處學術服務組(以下簡稱本組)提供標準問卷，但各

教學單位得視需要提供學術服務組增修問卷項目與內容。 

第五條  教學評鑑實施時間：原則上於每學期期中考前二至三週進行期中網路教學評

鑑，期末考前二至三週進行期末網路教學評鑑施測作業。 

第六條  教學評鑑實施方式：採網路教學意見調查方式，由各教學單位於網路教學評鑑

開放期間，自行排定班級學生上機填寫，或鼓勵學生自行上網填答。 

第七條  教學評量平均值計算方式如下： 

一、各系(所)、院暨全校之平均值計算原則，大學部選課人數大於十人，及研究所

選課人數大於三人之課程，方列入平均值計算。 

二、各課程之回收率需達百分之三十以上，且填答人數至少三人以上，方列入平均

值計算。 

三、5 位以上合開課程、服務學習及專題討論等課程不計入課程平均值計算。 

四、課程平均值之計算為「總有效課程平均值之和／總有效課程數」。 

第八條   評鑑結果之處理： 

一、提報教學評鑑委員會討論及謀求建議方案後，本組以電子郵件通知各教師可自

行上網查閱其評鑑結果，及提供各系所主管其單位專任教師評鑑結果資料，作

為系所教師評鑑之參考。 

二、教師升等之教學成績考量。 

三、教學優良教師選拔之提名：教務處於下一學年度開始時提名前一學年度各系所

教學評鑑成績前 25%之教師至各學院。 

四、有關專任教師之期末教學評鑑加權後結果總平均值為全校後百分之五且低於

3.5，其有效科目數佔全部科目數二分之一以上，教務處得邀請前述名單之教

師參加本校所舉辦之「教師發展研討會」及「教學優良教師經驗分享」等研習

活動，以提昇教學品質。另知會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協同進行追蹤輔導，

其結果得送系、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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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所授課程中有二分之一以上之有效課程，連續二學期或二學年中有累計二

學期均低於 3.0 之教師，應由系(所)、院了解原因並作成書面紀錄送教務處、

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彙整，以追蹤輔導。 

六、兼任教師之教學評鑑加權後結果總平均值低於 3.5，送聘任系(所)做為續聘之參

考。 

第九條   各學院、系、所、室、中心為配合辦理教學評鑑需要，得設教學評鑑委員會。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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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廿七～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學評鑑辦法 
中華民國 87 年 12 月 17 日 8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8 年 1 月 5 日 88 海教課字第 0420 號發布 

中華民國 89 年 3 月 30 日 8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9 年 6 月 20 日 89 海教評字第 3806 號發布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25 日 9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3 年 1 月 30 日海教評字第 0930000800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3 年 11 月 18 日 9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3 月 8 日海教學字第 0940001595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4 年 6 月 23 日 9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7 月 27 日海教學字第 0940006357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4 日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24 日海教學字第 0960000985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7 年 6 月 12 日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8 日海教學字第 097000726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7 日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2 月 5 日海教學字第 0990001593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教學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及第七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教學評鑑之目的在反映學生學習狀況，使授課教師瞭解學生之需求增進師生互

動，以提高教學品質。 

第三條 教學評鑑除畢業論文、出海實習、海上(進階)實習、養殖實習、教育實習、地方教育

輔導、服務學習-愛校服務及操行外，其餘課程均須參加。 

第四條 網路教學評鑑調查表由教務處學術服務組(以下簡稱本組)提供標準問卷，但各

教學單位得視需要提供學術服務組增修問卷項目與內容。 

第五條  教學評鑑實施時間原則上於每學期第一階段電腦選課作業前進行網路教學評鑑施測

作業。 

第六條  教學評鑑實施方式：採網路教學意見調查方式，由各教學單位於網路教學評鑑

開放期間，自行排定班級學生上機填寫，或鼓勵學生自行上網填答。 

第七條  教學評量平均值計算方式如下： 

一、各系(所)、院暨全校之平均值計算原則，大學部選課人數十人以上，及研究所

選課人數三人以上之課程，方列入平均值計算。 

二、各課程之回收率需達百分之三十以上，且填答人數三人以上，方列入平均值計

算。 
三、五位以上合開課程、服務學習及專題討論等課程不計入課程平均值計算。 

四、課程平均值之計算為「總有效課程平均值之和／總有效課程數」。 

第八條   評鑑結果之處理： 

一、提報教學評鑑委員會討論及謀求建議方案後，本組以電子郵件通知各教師可自

行上網查閱其評鑑結果，及提供各系所主管其單位專任教師評鑑結果資料，作

為系所教師評鑑之參考。 

二、教師升等之教學成績考量。 

三、教學優良教師選拔之提名：教務處於下一學年度開始時提名前一學年度各系所

教學評鑑成績前 25%之教師至各學院。 

四、有關專任教師之期末教學評鑑加權後結果總平均值為全校後百分之五且低於

3.5，其有效科目數佔全部科目數二分之一以上，教務處得邀請前述名單之教

師參加本校所舉辦之「教師發展研討會」及「教學優良教師經驗分享」等研習

活動，以提昇教學品質。另知會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協同進行追蹤輔導，

其結果得送系、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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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所授課程中有二分之一以上之有效課程，連續二學期或二學年中有累計二

學期均低於 3.0 之教師，應由系(所)、院了解原因並作成書面紀錄送教務處、

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彙整，以追蹤輔導。 

六、兼任教師之教學評鑑加權後結果總平均值低於 3.5，送聘任系(所)做為續聘之參

考。 

第九條   各學院、系、所、室、中心為配合辦理教學評鑑需要，得設教學評鑑委員會。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